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649號

原      告  李金育 

訴訟代理人  蘇得鳴律師

被      告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文嘉 

訴訟代理人  林宸宇 

            任國華 

            蘇弘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陸拾陸元及自民國

111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伍拾參萬玖仟元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如被告以新台幣壹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陸拾陸元預供擔

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5月2日變更聲

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其中165萬元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0000000元自綜合辯論意

旨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為訴之變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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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１原告於民國108年4月6日向被告訂購遠雄江翠預售屋建案一

間（下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

開始進行屋內裝潢時竟發現客廳、書房及主臥室外廊道等處

之天花板混凝土有嚴重脆化鬆動不牢固之缺失，明顯施工品

質有瑕疵，且可能影響樓層結構承載力，經通知被告現場工

地負責人前來查看，判斷確實有施工瑕疵而須進行緊急補

強。原告先墊付費用聘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

於110年10月14日作初步勘查後，確認天花板水泥灌漿有裂

縫，且該裂縫很可能已貫穿樓板，明顯對承載力有影響，有

施工瑕疵，以上有現場照片及初步檢測單位作成之報告書可

證。該瑕疵已造成原告對居住安全的危險，且無法按時入住

的損害。

　２被告於110年11月5日進場進行修繕補強，然被告僅有口頭保

證補強材質強度，除此之外並無任何施工品質及居住安全之

保障，且天花板緊急補強後外觀顏色黃白交雜，補強材質塗

噴不勻造成高低落差，且遍布有水滴狀毛胚粗糙之表面等

等，明顯不符合房屋交屋時應有之狀態。又補強施工後，被

告對天花板也無任何事後養護行為及向原告說明耐用程度，

原告進入房屋時更發現屋內充滿不明之揮發物質，此應係甲

醛、苯系揮發物等室內污染物（簡稱室內空氣危害物質），

被告對此也無任何說明及後續交代，也無通知到底需要多久

時間才能消散氣味，原告只能自行購買相關空氣檢測儀器自

行測量，查出各項數值均嚴重超標，根本無法居住，且如果

要居住則必須長期將房屋窗戶完全打開並以電扇通風，否則

將嚴重危害人體。以上事實經通知被告後，被告竟口頭表示

其已負責補強完成云云，即置之不理。本件經台北市建築師

公會鑑定結果，就系爭瑕疵發生裂縫成因之調查結論：「綜

上，研判是施工時品質管控有瑕疵，或澆灌混凝土時局部積

水未清乾淨，或灌漿後未作適當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生裂縫，簡言之，就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

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不牢固之情形。」（見鑑定報告書第9

頁第1行以下），可明瞭被告施工有嚴重瑕疵，並造成原告

損害，被告竟辯稱其已修復完成而拒絕任何賠償，原告無奈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

　３原告所受損害如下：

　⑴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鑑定支

出12000元（原證16）：

　　上開初步鑑定費用為原告墊付，協會勘查結論記載「綜觀本

建築物頂板裂縫，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

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等

等。本次鑑定過程被告人員均在場並同意實施鑑定，結果也

證明被告所交付房屋確實存有瑕疵，應屬證明損害必要費

用。

　⑵原告延遲入住，支出額外房租及管理費56763元：

　　本件屬於物之不能使用具體實現於財產上損害，學者王澤鑑

認為：「本書認為物受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因使用益利喪

失的具體損害，例如汽車被毀損時，得請求租車或使用替代

交通工具的費用，房屋被燒毀時，得請求租屋居住的租金」

（參見王澤鑑著損害賠償法2018年版第213頁），此亦有臺

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206號判決要旨可參。查系爭

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雙方於同年10月14日勘查後確認

房屋有瑕疵，此時原告即停止裝潢，被告於同年11月5日起

進場補強，經被告補強後，雙方於同年12月6日到場，確認

被告補強後狀況，除了補強外觀顏色黃白交雜及水滴狀毛胚

等粗糙表面外，另有檢測有室內環境中總揮發性有機物等空

氣危害物質，考量因修補後應以至少1個月為工程後養護

期，並使上開室內空污得以消散，另參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113)(十七)鑑字第102號鑑定報告書，亦指出「室內健康品

質」有減損，見報告書第8頁)，原告請求以施工後1個月為

工程後養護期，應屬合理。故自應交屋日110年9月24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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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1年1月6日止（即被告修補後加計1個月工程養護日)，

以上經過3月又13日，是原告主張此期間為因被告遲延給付

而發生之房租損害，應屬有據。原告支出之房屋租金為每月

17222元，其中的10%即1722元部分另於每年5月報稅時另外

付給房東（註：此係稅務上計算），而每月支付房租15500

元，以上有房屋契約一份可佐（原證18），原告此部分請求

租金損失按每月15500元計算。又租屋管理費每月1033元，

有管理費收據可證（原證19）。則按上開3月又13天計算為5

6763元。【(15500+1033)x(3+[13÷30])=56763元，小數點以

下四捨五入】

　⑶房屋價值減損 0000000元：

　　被告抗辯略以系爭房屋已完全修復故不須任何賠償云云。然

　　查，鑑定報告已說明：「但因施工過程各個節點欠缺監造單

　　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第三方）對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

　　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

　　料文件，研判會有『恐未完全修復之處』，即在樓板縫修繕

 　 補強後恐會存在污名價值減損」，嗣更指出：空間使用機能

　　（室內淨高減損）： -2%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

　　工作）：-3%室內健康品質： -1%房屋恆久性品質：-2%環境

　　永續品質：-1%等等諸多持續存在的瑕疵，根本並非如被告

　　片面辯稱完全修復云云，是物的實際價值已顯然減少，房屋

　　及基地均發生價值減損。本件經由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

　　果以：「瑕疵價值減損係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

　　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依系爭房屋整

　　體外觀、內部陳設、屋齡、屋內空間、屋內現況體驗…等等

　　，與一般房產交易價值實務，研判影響『房地產交易價值』

　　與『本鑑定案樓頂板修繕補強之施工作業造成之污名價值減

　　損』各項子房屋價值組成因子之權重比例與影響權重經對偶

　　分析，共計影響權重為【-9%】（見鑑定報告書第7頁第16行

　　以下）。又補充鑑定報告亦指出：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

　　價值是會造成污名價值減損。（見卷二第219頁）。是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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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之瑕疵，經被告修補後仍有空間使用機能（室內淨高減

　　損）、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室內健康

　　品質、房屋恆久性品質、環境永續品質等持續存在之瑕疵，

　　顯然減少供人安全居住之主要功能，衡諸通常之交易觀念必

　　使系爭房屋交換價值產生貶抑，且屬於供人居住之房屋「就

　　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

　　不牢固之情形」之重大瑕疵，彰彰明甚。房屋部分減少金額

　　 636480元(0000000x9%=636480)，基地部分減少金額954720

　　元(00000000元x9%=954720)，合計0000000元(636480+95472

　　 0=0000000)。

　⑷請求精神上損害30萬元：

　　被告的修補僅於「房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見鑑定報告書

　　第8頁第15行）而已，修補後除了「室內減高減損-2%」外，

　　仍有品質減損即「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

　　-3%」、「室內健康品質-1%」、「房屋恆久性品質-2%」、

　　「環境永續品質-1%」等等，簡言之，交屋品質上有損減，

　　使原告有居住安寧、室內空氣健康品質的疑慮，造成原告精

　　神上痛苦。被告於預售屋契約中就結構體部分保固15年，此

　　外又再提供一紙「保固承諾書」將建築結構增加保固為25年

　　（原證17），其意思可能是誇口其建築房屋有高度專業水準

　　，並以此取信於消費者購買，被告更為上市公司，原告相信

被告的專業建築能力，但被告居然發生如此明顯嚴重的碎裂

瑕疵，原告為一般消費者且為人生初次購屋竟然買到如此的

瑕疵房屋，且交屋不久就馬上要進行重大修繕天花板工程，

原告居住此屋中惶然不安，居住安寧顯然受有損害。又且被

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樹脂漆料」於封閉室內更有揮

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被告修補後，經鑑定結果指出存有

「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3%」、「室內

健康品質-1%」、「房屋恆久性品質-2%」、「環境永續品

質-1%」，可證原告的健康權顯然受損，且健康權受損並不

以形成醫學上認定之「疾病」或具有治療必要性為限，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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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除了居住安寧受損害外，另請求健康權受損應有理由。綜

上說明，原告為此依居住權、居住安寧及健康權受損，請求

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⑸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

第7條、第51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

品管欠佳」之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

元：

　　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

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

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

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

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

違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

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為股票公開上市

之專業建設公司，本案所交付房屋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

報告書記載：「綜上，研判是施工時品質管控有瑕疵，或澆

灌混凝土時局部積水未清乾淨，或灌漿後未作適當養護，或

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簡言之，就是施工過程品管欠

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不牢固之情形」

（見報告書第9頁）。系爭房屋為新成屋，竟有如此天花板

脆裂及裂縫貫穿樓板的重大瑕疵，事後修補也僅在天花板實

行以碳纖維塗層補強而已，被告在補強前或後，有無做任何

的整體結構評固? 或保障樓上住戶安全? 均有可疑，也使住

戶居住安全有重大疑慮，被告自應負消保法第7條之商品責

任。其次，被告提供加長保固（見原證17），卻於交屋時發

現有如鑑定報告所述之重大瑕疵，顯然不具有所保證之品

質，更不符合被告為專業之上市公司具有建築專業水準所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系爭房屋天花板竟然有如前所述之碎裂

及裂縫貫穿樓板之重大瑕疵，被告實施緊急修補事先未做整

體結構安全評估，也未通知樓上（5樓）住戶取得其同意，

修補的結果又僅僅只有口頭表示有修補而已，無法提出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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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服之安全保障，本件應認有懲罰性賠償金之必要，以嚇阻

並促使被告將來建築房屋時可更盡力完善，以保障消費者權

益。消保法第51條所定之懲罰性賠償，應包括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再者，被告抗辯本件「商品自傷」部分不適用消保法

規定云云，應屬有誤，於我國仍有適用消保法：1、被告片

面將商品自傷排除於消保法外，查「按我國學說主張「商品

責任不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無非參照德國瑕疵商品責任

法第一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本項規定於物之損害之情形，

唯當瑕疵產品以外之物受有損害，而該他物依其類型通常係

預定公司使用或消費，且被害人亦主要為此等使用者，方適

用之」，依此規定，對於物之損害，德國瑕疵商品責任排除

商品本身傷害之賠償責任。故消保法第七條商品責任保護之

法益，與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相同，以被害人受

有「權利」上之損害為限，而「債權」因欠缺公示性，故非

消保法商品責任或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保護之

「權利」，從而因債權侵害所生之損害，乃「純粹經濟上之

損失」，不得依消保法商品責任請求損害賠償（參見王澤鑑

著「商品製造人責任與純粹經濟上損失」)。然按我國消保

法第七條與其他諸國之立法例不同，對於損害賠償之範圍，

未對此設有明文，其本質上又係侵權責任，理當回歸至侵權

行為法之規定，而依民法第216條之規定，以填補債權人所

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解釋上，當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參見

朱柏松教授著「消費者保護法論」）。再者，我國並未有德

國限制消費者僅能依契約不履行，向其直接契約當事人請

求，再由受請求者層層轉向製造者請求，不僅於消費者權益

之保護，未見貫徹，而且徒增訟累。從而應認消保法第七條

之商品責任上所稱之損害，當包含商品本身之損害在內。再

參酌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00號民事判決要旨謂：「按

商品製造人生產具有瑕疵之商品，流入市場，成為交易之客

體，顯已違反交易安全之義務，苟因此致消費者受有損害，

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亦肯定消費者所受損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在內」，以上見解為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1729號判決(發回更審）、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

年度建上更(一)字第90號判決（更一審)、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1296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所採。本件雙方契

約書第29條第1項明揭：「本契約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約定，為有利於買方之解釋」、

第23條第2項規定：「有關本預售屋之瑕疵擔保責任，依本

契約第17條之約定辦理」、第17條第1項、第5項分別約定：

「一、建築結構體：本契約自買方完成交屋日起，……（中

略）…除賣方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方或不可抗力因素外，結構

部分（如梁柱等等）負責保固15年」、「第一項至第三項之

保固期限過後，買方仍得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主張權利」，簡

言之，就房屋瑕疵保固部分雙方契約並未排除消保法的適

用。被告上開抗辯，已違反消保法第11條及上開契約明定應

有利於消費者解釋規定。又承上，被告除了在契約書上保證

「負責保固15年」外，還開立「保固承諾書」一紙，其中更

承諾房屋結構體「保固25年」（原證17），顯然被告就施工

品質自信有高度的科技或專業水準，以此方法取信消費者，

卻發生如前所述之重大施工品質瑕疵，並影響樓板承載力，

顯然違背消保法第7條保障消費者權益意旨。

　⑹綜上說明，原告依民法第359、360條及不當得利（減少價金

　　部分），暨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包括遲延給付部分）、不

　　完全給付之規定、民法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51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起訴前鑑定費12000元、延遲入住損失5

6763元、房地價值減損0000000元、慰撫金30萬元(小計為00

00000元)、一倍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共0000000元。

　４並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其中165萬元部分，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0000000元部分，自綜合辯

論意旨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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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關於原告就其所指稱系爭房屋存在瑕疵之請求損害賠償，應

不得適用消保法。援用王澤鑑大法官之見解，認為消保法第

7條所規定商品製造者責任之保護客體，應作限制解釋 ，不

及於所謂商品自體傷害等經濟上損失(即不包括因商品本身

因其缺陷或不具安全性，以致毁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財產

上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理由略以：（1)消保法第7條係規

定… 旨在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將「財產」一語作限

制解釋，不包括「商品自體損害」等純粹經濟上損失在内，

與法律文義、體系及目的尚無違背；（2)商品具有缺陷…其

缺陷於移轉所有權時既已存在，不能認為出賣人或製造者侵

害買受人的所有權，…其保護利益…利益衡量上（應予平

衡）…且如將消保法第51條之懲罰性賠償金適用於商品自體

傷害之情形，製造者責任將過分擴大；(3)買賣契約對瑕疵

所生的損害就其要件、法律效果及消滅時效設有詳細規定，

…若認如買受人得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向出賣人請求損害賠

償，則民法關於買賣所設之規定將成為具文；（4)(依各國

立法例），產品責任的保護對象不包括「商品自身損害」在

内，故限縮消保法第七條「財產」之定義而排除「商品自體

損害」之適用，符合比較法上商品責任之發展趨勢。從而，

消保法第7 條第2項之規範，企業經營者應對「商品或服務

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 、健康、財產』之可能」之

情事負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須以「商品或服

務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並導致消

費者受有損害」為其前提，至於「商品本身因瑕疵存在而致

價值有所貶損」乙節，非屬消保法第7條之規範範圍。承上

所述，本件原告所受損害者應僅限於系爭房屋(財產）本身

之瑕疵，已經雙方洽商及時修復補正，故原告並無「生命、

身體、健康」等其他法益受損，被告僅須依照民法有關瑕疵

擔保之規定負其責任，而無須依照消保法第7條、第51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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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負責，否則民法有關出賣人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

定，將因消保法之制定而形同具文，絕非消保法之立法本

意。

　２被告執行修補之時程如下：110年10月12日原告致電被告公

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

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被

告在場人員並向原告說明維修處理原則。110年10月14日原

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

理事長現場會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

載「根據現場會勘觀察，江翠本建案26號4樓樓板明顯有裂

缝，依據遠雄所提供SGS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報告，混

凝土抗壓強度符合混凝結構設計規範，所以研判混凝土強度

無缺陷之疑慮。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

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

板減輕承載應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

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

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

對建屋安全性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

方法」。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

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

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

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

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

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

（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

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

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

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

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

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

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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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

7)，内載關於現場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

修繕平整度檢查為「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

貼法」及其附著性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

「無空鼓情形」，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

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

修補之部分，並在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承上所述，

被告就原告所指稱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兩造合意修補完成，

被告否認系爭房屋產生不明揮發物之空氣污染，損及原告之

健康，並否認系爭房屋經修繕後造成價值減損。此外，原告

依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之請求不應准許。

　３依本院囑託鑑定人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所做成台北市建築師公

會(113）（十七）鑑字第0102號鑑定報告書第8頁明載：㈠

鑑定要旨2「…參酌現況平頂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

之情形，亦未發現梁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

研判房屋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㈡鑑定要旨3「參酌現況

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梁柱結構桿

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研判無須再行補強」。原告所

提原證28「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

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以下簡稱估價指

引）所稱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在解釋上其發生事件及原因

為：㈠估價客體之建物存在特定事件或原因：包括但不限於

建物傾斜、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混凝土含爐渣成分、鋼

筋輻射量過高、建物漏水無法完全修復、凶宅、受污染土地

等瑕疵事項（詳「估價指引」第1頁名詞定義）。㈡估價客

體之建物必須進行瑕疵價值減損之定義：不動產受到瑕疵所

造成的價值減損額之「污名價值減損」，參酌原證28「估價

指引」第2頁下方對於污名價值減損之定義為：在概念上類

同於「交易性貶值」，指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仍無

法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則系爭房屋瑕疵之修繕補

正，除了參與修繕之少數相關人員知悉，已非公開之事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不具有「社會大眾得以共聞共見之污名狀態」之外貌，且房

屋修繕亦非傳統習俗上之禁忌事由；而系爭房屋經修繕後經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認為其結構無安全疑慮，無須再行補

強，其保固之功能更強，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

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故系爭房屋再經估價或將來交

易時，實不存在任何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或交易性貶值之情

狀。從而，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

第0786號函復本院稱：「…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

引，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價值是會造成汙名價值減

損…，為00000000元（土地價格）×9%＝954720元」，未斟

酌「系爭建物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被毀損物

所殘餘的貶值」之事由，亦未交代其認定價值減損所依據之

理由，係嚴重誤解「原證28估價指引」之規範緣由與事由，

且造成本事件就瑕疵修復所生爭執之「損害-填補」判斷之

比例失衡，實不可採。按鑑定為輔助法院判斷能力之證據方

法，得為鑑定之事項包括法院所不知之法規及經驗，及就具

體事實適用經驗法則所得之事實判斷，為通說之見解；又依

實務向來見解，法院就鑑定人鑑定意見可採與否，應踐行調

查證據之程序後定其取捨，法院不應將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

鑑定人，亦有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可稽

（被證10）。被告據此主張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9日1

13（十七）鑑字第0786號函對於「原證28估價指引」有所誤

解，而為錯誤之論斷」，應由本院依職權認定事實，排除鑑

定人之上揭函件之意見。

　４原告所提相關判決所涉之事實與本件兩造爭執之事實相差甚

遠，應不得比附援引，說明如下：

　⑴原證13-1至原證13-3判決：上揭判決皆基於同一事實之審理

判斷，最終事實審法院所認定之事實為「…堪認系爭大樓

（即東勢王朝一期）之施工確有違背上述建築技術成規之情

事，且施工瑕疵確與系爭大樓瞬間倒塌，有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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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系爭大樓既有上開違背當時之建築技術成規之施工瑕疵，

有致生公共危險之潛在可能性，則系爭大樓在離開上訴人頌

楊營造公司控制時，已存在製造上之瑕疵，堪以認定…」

（詳原證13-2判決第673行至678行）。但本件訴訟所涉「系

爭房屋存在瑕疵，為個別之物之瑕疵，且瑕疵已經修復完

成，對於整棟大樓結構毫無影響，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

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故完全不存在公共危

險。又上揭原證13-2判決並稱：「…本院斟酌：⑴美國法例

上算定懲罰性賠償金額度時，通當考量加害人行為之性質、

加害人所為危害之性質及程度、加害人之財力，以及加害人

惡意行為所得之利益額等標準。然本件尚無嚴重偷工減料，

惡性謀取暴利情事。依前所述，本件將商品（房屋）本身損

害，列為企業經營者賭償之範圍內，業已擴大消費者之求償

範圍。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目的在於使企業經營者受到適當

之制裁，及必要程度之嚇阻，並非藉此制度增加消費者之受

償金額。我國商品責任保險制度尚未建立，如課以鉅額懲罰

性賠償金，可能使企業經營者因一次求償而破產倒閉，相對

而言，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並非適宜等情。認原審將被

上訴人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核減為損害額之0.4倍，尚

屬允當。…」（詳原證13-2判決第783至795行）。但本件訴

訟所涉系爭房屋之瑕疵，應屬個案，毫無加害之惡意可言；

且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即時修繕補正完成，不存在危害及謀

取暴利之情事，實不應再由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被告公司。

　⑵原證14-1至原證14-2判決：在原證14-1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論斷：「…然我國城市中以玻璃帷幕作為外牆之建物甚多，

濟弘公司既採用強化玻璃作為系爭建物之帷幕外牆，本應更

注意玻璃之品質及施工方式，避免玻璃有支撐不均勻、受力

不均之情形發生；系爭建物於天候良好之情形下仍有多次玻

璃破裂掉落之情形，於現今社會中實屬罕見，自難認濟弘公

司興建系爭建物採用之帷幕玻璃品質及其安裝施工方式，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從而，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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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濟弘公司賠償區分所

有權人所受之損失，自非無據…」（原證14-1判決第16頁第

17行以下），此「濟弘公寓大廈外牆帷幕玻璃大幅脫落之情

況，大樓管委會以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全面

修補」之事實，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瑕疵係屬個案，

且以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

除物之毀損」之事實大不相同。且原證14-1判決並未命建商

負懲罰性賠償之義務，則對照本件原告誤用法律規範而加倍

請求賠償金額，實有不當。

　⑶原證15判決：所涉為奧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之奧迪汽

車缺少行人偵測功能系統所生商品價格損失之事實，乃「欠

缺品質商品廣泛流入消費巿場，造成眾多消費者遭受侵害」

之事實，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之瑕疵個別單純之物之

瑕疵擔保，且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整棟大樓結構毫無影

響，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

事實完全不同，應適用不同之法律規範。

　⑷原證21判決：所涉事實為「岱嵐I-LAND公寓大廈公設-共用

部分遲延移交之爭執」，該判決明載「…實則被上訴人主張

受有財產損害，係指上訴人遲延交付共用部分，導致其等無

法使用共用部分及公共設施，使用利益受損而言（見本院卷

㈠第183頁、卷㈡第99頁）。惟依學者之見解，物之使用可

能性本身是一種非財產上損害，因不能使用造成的不方便、

不愉快，係屬非得以金錢計算的不利益，須物之不能使用具

體實現於財產上損害時，始得請求損害賠償（見王澤鑑著

《損害賠償》，2018年8月版第212頁），可資贊同。則被上

訴人對於上訴人遲延交付共用部分所導致無法使用公共設施

之不利益，如未具體實現於財産上之損害，依前開說明，即

不得請求損害賠償…」（原證21判決第8頁第24行開始），

因該判決所載請求權人未具體舉證所受損害，僅獲百分之一

之勝訴（詳該判決主文第二項關於訴訟費用負擔）。原證21

判決所涉事實為與本件訴訟所涉之事實差異太大，無參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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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不待贄述。

　⑸原證22判決：所涉事實為「關渡大國」房屋工程興建時之鄰

房損失問題，即建商施工時造成鄰房樑柱扭曲、房屋傾斜、

龜裂滲水等受侵害之狀態應如何賠償之問題，與本件「系爭

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

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

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⑹原證23、原證24判決：皆為企業不法製造商品行為之所造成

社會集體消費糾紛，所涉「不良或惡質商品廣泛流入消費市

場，造成眾多消費者身體健康遭受侵害」之事實（兩案件原

超訴者皆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與本件

訴訟所涉「系爭房屋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

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

損」事實，完全不同，應適用不同之規範。

　⑺原證29判決：所涉為「所買受之房屋傾斜，顯為透過現代修

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

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

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

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⑻原證30判決：所涉為「原來屬於社區大廈之部分公設及開放

空間之圍牆為違章違築遭拆除，導致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在使

用上之價格減損，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

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

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

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太，故無參

考之價值。

　⑼原證31判決：所涉為「鄰損事件所造成之房屋傾斜，顯為透

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

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

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

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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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系爭房屋之瑕疵既已經依兩造同意之方式修繕完成，不影響

整棟建物之結構，則系爭房屋實不存在價值、通常效用、約

定效用滅失或減少之狀態，與上揭原告所提出判決所涉之事

實有顯著差別，原告之請求為過大主張。系爭房屋之瑕疵修

復，為基於兩造買賣契約關係所發生個別的物之瑕疵擔保問

題，係個別的買賣物之修繕補正之法律事實，除了參與修繕

之少數相關人員知悉，存在於特定房屋內，並無公開，不具

有「社會大眾得以共聞共見之污名狀態」之外貌，且房屋修

繕亦非傳統習俗上之禁忌污名事項，未來在成屋交易時，並

非必須揭漏之事項，有內政部112年6月公佈成屋買賣契約書

範本附件一「房屋現況確認書」，所列明應揭露事項並不含

「房屋曾經修繕完成」之事項可稽（被證11)。系爭房屋之

補正修繕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經排除物之毀損

部分，不會發生交易性之貶值。又系爭房屋之瑕疵，並非以

下之類型：包括但不限於建物傾斜、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

高、混凝土含爐渣成分、鋼筋輻射量過高、建物漏水無法完

全修復、凶宅、受污染土地等瑕疵事項（參原證28第l頁名

詞定義之二）。承上所述，系爭房屋之瑕疵修繕所造成之損

害應只限於建物之價值，土地部分之價值確實不受汙名價值

減損之影響，原告就土地價值減損之請求應無理由；且兩造

爭執之適用，應止於民法上物之瑕疵擔保之規範，被告就系

爭房屋之興建與販賣皆無惡意、房屋瑕疵所造成之損害僅止

於原告個人（而非社會大眾），被告亦未因此謀取不正當之

暴利。又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在嚇阻企業經營者在製造或販

賣商品之不當或惡意行為，被告公司既然在個別買賣物之瑕

疵發現後，即刻以原告同意之方式進行房屋修繕，實非懲罰

性賠償金制度制裁之對象。退萬步言，原告主張一倍之懲罰

性賠償金為過大主張，無端加劇賠償金頷，完全抹煞被告在

瑕疵修繕補正之積極態度與負責做法，其請求應不可採。

　６就原告請求租金56763元，並就此金額加倍請求之抗辯：原

告所提租賃契約（原證18)租期為108年8月25日至109年8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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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所提出之管理費收據（原證19)為109年7月之收據。惟

系爭房屋係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後進行修繕補正，故上開證

物與本訴訟事件爭執事實無關，被告否認原告在系爭房屋交

屋後受有給付租金之損害。

　７就原告請求精神上損害30萬元，並就此金額加倍請求之抗

辯：系爭房屋交屋後發現天花板存在瑕疵，被告公司工務人

員即刻會同原告，在「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

參予，進行會勘，做成決議，以原告同意之方式進行修繕，

被告公司工作人員從110年11月5日開始進入系爭房屋施作修

補工程，於同年月22日即完成驗收。被告公司完全順從原告

之意思，急速將損害修補，實未進一步造成原告精神上之損

害。又被告先前提出行政院所公布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111年9月l日答辯（二）狀附件1)，並就被證8會勘會議記

錄所載之事項說明如後：依上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第2

條所列標準，甲醛(HCHO)之標準值為一小時值0.08ppm；TVO

C（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其成份詳第3條第五項）之標準值

為一小時值0.56ppm。依原告所委請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

破壞檢測協會人員於110年12月6日在系爭房屋會勘所作成之

紀錄載：「2.委由協會檢測共6＋1處，坪項示意…檢測點位

置及成果（位置）l、2、3、4、6、7甲醛＜0.01ppm，TVOC

＜0.01mg/m³；（位置）5甲醛＜0.01ppm，TVOC＝0.04mg/m³

檢測採量 測3分鐘讀數」。承上所述，現場檢測值低於上揭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1小時內之標準值，應無原告所稱室

內存有空污之問題。又鑑定人之鑑定報告書亦未提及系爭房

屋室內有空污存在，則原告所稱健康受有影響，進而請求精

神賠償，並無依據。退萬步言，此未基於具體事實之請求亦

屬過高且不合理，應予駁回。

　８原告已自認系爭房屋內部不存在空污，並提出檢測文件佐

證，故原告應不得就固定之事實再為爭執及請求，說明如

下：原告於111年9月l日之準備書狀表示「…經原告當事人

表示，因原本舊的租屋處租約已到期而有入住房屋需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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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1年5月12日已聘請妙健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來檢測

室內甲醛，並製有報告一份（原證7)嗣後並委請該公司進行

全戶除甲醛及汙染治理，於111年5月16日完成（原證8)，故

此部分關於原告主張修補材料有持續散發室內空污可能發生

損害健康部分，原告不聲請鑑定」。原告委請妙健環境科技

公司進行系爭房屋全戶除甲醛及污染治理，原證8顯示系爭

房屋內空氣檢測數值皆在標準內，則原告支出33468元完成

其所稱之室內空氣除污工作，係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

復，已經排除被毀損物殘餘之貶值，就此部分無交易性貶

值，不存在污名價值減損之問題。

　９被告依原告要求，並經原告確認使用綠建材EPOXY塗料（被

證8第1項），塗於被證7最後1頁所示之天花板，該塗料如附

件2相片所示，係環氧樹脂面漆，依建材市場常見之說明：

「環氧面漆：是一種雙組份聚醯胺固化防腐塗料，漆膜常溫

自干，具有非常好的物理化學特性。環氧面漆塗層顏色多

樣，具有非常好的裝飾性，漆膜耐腐蝕、耐溶劑性強，環氧

防腐面漆主要適用於室内環境使用，不宜用於室外塗裝」，

其中該塗料主劑與硬化劑之比例為6：1，係合於標準比例之

產品，以市場上合格之產品塗料加以粉刷天花板，在數日空

氣流通後，即可產生養護之效果，不生室內空氣汙染。依台

塑企業關於建築裝修EPOXY之規範（被證14），其中4.6之l

載EPOXY塗料塗完後，其養護天數為7天，則被告在110年12

月6日塗滿已修補之部分後，超過7天即完成養護，原告聲稱

養護需時1個月，並無依據，被告否認之。承上所述，鑑定

報告第7頁關於「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主劑與硬化劑為6：1

未經查證之質疑」係對市場上特定產品品質之非合理質疑

（廠商已經調好之塗料如何去檢視比例），其判斷為錯誤；

又就「系爭建物內甲醛濃度是否符合標準值」為自行揣測，

鑑定人之判斷違背原告自己提出原證8室內不存在空污之固

定事實，其論述亦有錯誤。從而，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修復

完成，對於結構毫無損及，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內之空污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8



不存在，顯有誇大「室內健康品質」、「房屋恆久性品

質」、「環境永續品質」之欠缺，其請求不應允准。

　10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之事實

　１原告於108年4月6日向被告訂購遠雄江翠預售屋建案一間，

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11

0年10月12日原告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

　　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

　　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

　　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

　　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根據現場

　　會勘觀察，江翠本建案26號4樓樓板明顯有裂缝，依據遠雄

　　所提供SGS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報告，混凝土抗壓強度

　　符合混凝結構設計規範，所以研判混凝土強度無缺陷之疑慮

　　。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

　　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

　　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

　　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

　　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

　　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

　　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

　　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

　　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

　　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

　　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

　　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

　　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

　　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

　　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

　　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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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

　　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

　　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

　　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

　　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

　　「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

　　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

　　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

　　，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

　　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

　２原告於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

　　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

五、兩造之爭點：

　１原告主張：原告於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

協會作初步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請求被告賠

償，是否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經修補完成後會產生不明揮發物之空氣

污染損及原告健康，因而延誤入住，產生租金、管理費損失

共56763元，請求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

　３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修補完成，仍有房地價值之減損，請求

被告賠償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４原告主張：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術脂漆料，用於封

閉室內，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使原告對於居住安寧、

健康權顯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及擔憂，依民法第184條、第1

95條第1項、第222條第2項、第360條、消保法第7條第1項、

第3項，請求慰撫金30萬元，是否有理由?

　５原告主張：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

　　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

　　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

由？經查：

　１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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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發現客廳、書房及主臥室外廊道等處之天花板混凝土有嚴

重脆化鬆動不牢固之缺失，明顯施工品質有瑕疵，且可能影

響樓層結構承載力，經通知被告現場工地負責人前來查看，

判斷確實有施工瑕疵而須進行緊急補強。原告先墊付費用12

000元，聘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勘查結論

記載「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縫，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

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

力有影響」等等，核屬證明損害必要費用，原告此部分之請

求，應予准許。

　２原告請求被告賠償3個月又13日(110年9月24日起至111年1月

6日止，即被告修補後加計1個月工程養護日)之租金與管理

費共56763元等情。經查，原告於110年10月12日致電被告公

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

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110

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

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

測，檢查說明内載「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

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

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

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

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

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

商解決方法」。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

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

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

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

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

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

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

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

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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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

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

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

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

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

（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

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

「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

棒敲擊「無空鼓情形」，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

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

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以上

修補過程，可知原告於110年10月12日將天花板有瑕疵之事

告知被告，被告於110年10月13、14日會勘，知悉系爭房屋

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

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

做補強施工等情，於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

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

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

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

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1月

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

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

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

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

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

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

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

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

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

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

滿已經修補之部分，被告依原告要求，並經原告確認使用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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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EPOXY塗料（被證8第1項），EPOXY塗料塗完後，其養護

天數為7天(見卷三第66頁)，即到110年12月13日止。原告請

求賠償110年9月2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之租金、管理費損

失，惟查，原告原本計畫係於110年9月29日至110年11月30

日裝潢，此見原證38可稽，本來就是預計2個月裝潢，所以

此2個月期間，原告就是在外租屋，本來就預計有租金支

出，此2個月不能算入被告延遲交屋所造成之損害，所以3個

月13日應扣掉2個月，而剩1個月13日，而110年12月6日被告

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其養護天數

為7天，即到110年12月13日止，此七天應予扣除，原告主張

養護天數為1個月，並無證據證明，是自110年12月14日起至

111年1月6日止，共24日，原告可以請求此期間之租金、管

理費損失。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租賃契約（原證18)租期

為108年8月25日至109年8月24日，所提出之管理費收據（原

證19)為109年7月之收據，而系爭房屋係於110年9月24日交

屋後進行修繕補正，故上開證物與本訴訟事件爭執事實無

關，被告否認原告在系爭房屋交屋後受有給付租金之損害等

語。惟查，原告係依據前租約繼續承租，並未訂立新租約，

並提出自110年9月25日起至111年4月25日止按月15500元之

轉帳交易結果(原證39，見卷二第335頁至349頁)，及原告向

房東表示延至111年5月份才能搬家之對話截圖(原證40，見

卷二第351頁)，堪信原告確實在外租屋至111年5月才搬家。

依據每月15500元計算，24日之租金為12340元(15500/30x24

=12340)，又租屋管理費每月1033元，有管理費收據可證

（原證19），則24日管理費為826元(1033/30x24=826)。小

計租金與管理費損失為13166元(12340+826=13166)。原告逾

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３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修補完成，仍有房地價值之減損，請求

被告賠償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本院將系爭房屋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下列事項：【修復

後，房屋交易價值有無減損，如有，減損金額為多少（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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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部分之價值）？】鑑定報告稱：瑕疵價值減損：係指不

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含「修繕補強費

用」及「污名價值減損」。本案鑑定係探討「樓板裂縫修復

後，房屋交易價值有無減損」，有關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

的價值減損總額，包括「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及「樓板裂

縫修復後之污名價值減損」。承上，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

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樓

板裂縫修復後之污名價值減損。因依前述，鑑定會勘紀錄表

之記載，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以「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

材」修繕補強，其修繕補強之費用是由被告支付。那麼，樓

板裂縫之修繕補強費用可以扣除。因此，可知：系爭房屋樓

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污名價值減損。而

「瑕疵價值減損」與「修繕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之關

係如下：正常情形：合理交易價值；發生瑕疵：合理交易價

值＋瑕疵價值減損；進行修繕＝修繕前合理交易價值＋修繕

費用＋恐未完全修復（恐未完全修復部分，需由建築師專業

判斷）；修繕完成：修繕後合理交易價值＋污名價值減損。

因本鑑定案之修繕費用是由被告自行吸收，故不再考慮本案

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依一般建築工程實務，無論是新建、

增建、改建、修建或補強修繕施工，施工單位與監造單位缺

一不可，施工單位負責施工品質，監造單位（建築師或專業

技師）負責施工中之施工品質查證，例如環氧樹脂面漆施工

時，A主劑與B硬化劑，主劑：硬化劑＝6：1，兩者之比例是

否正確，應由監造單位（或第三方）品質查證；但本案施工

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料文件。本

案補強修繕施工完成後，雖已由被告施作碳纖維網與EPOXY

複合材補強，並經「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現

場檢測該補強檢測-合格。但因欠缺監造單位（或第三方）

負責施工中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此即為樓板補強修繕施工

過程之瑕疵。依前述，今日即便施工單位盡力於樓板補強修

繕之施工作業，也持有「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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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現場檢測該補強檢測之合格證明，但因施工過程各個節

點欠缺監造單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第三方）對施工品質

之查證工作，如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A主劑與B硬化劑，主

劑：硬化劑＝6：1，兩者之比例是否正確，應由監造單位

（或第三方）品質查證；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

（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料文件。研判會有「恐未完全修

復」之處，即在樓板裂縫修繕補強後恐會存在污名價值減

損。又依前述委託樓板補強修繕工程完工後曾委託「中華民

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甲醛與TVOC含量，檢測平

頂7處位置3分鐘讀數，7處甲醛體積濃度均＜0.01ppm；6處T

VOC體積濃度有6處＜0.01mg/m³、l處＝0.04mg/m³。但經查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規定檢測『甲醛』與『TVOC』標準值

係為一小時值。顯示「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

檢測甲醛與TVOC含量是否準確，尚有疑慮。依系爭房屋整體

外觀、內部陳設、屋齡、屋內空間及屋內現況體驗等及參酌

原證二、三照片、原證四、五照片、被證六、七、八資料、

法院112.5.22.來函檢附之照片等等與一般房產交易價值實

務，研判影響「房地產交易價值」與「本鑑定案樓頂板修繕

補強之施工作業造成之污名價值減損」各項子房屋價值組成

因子之權重比例與影響權重經對偶分析如下：

房屋價值組成因子 分配權重 影響權重 備註說明

外觀造型與美感 5% ±0%

空間使用機能 10% -2% 室內淨高減損

採光通風與日照 5% ±0%

整棟結構安全 23% ±0%

樓板是否瑕疵 12% -3% 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

消防安全 5% ±0%

電器安全 5% ±0%

逃生避難安全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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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鑑定要旨之減損金額說明係僅就房屋部分之價值來估

算，查兩造系訂定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之『房

屋』買賣契約價金為0000000元，故本案房屋交易價值減損

值＝0000000元×9%＝636480元。

　　本院就系爭房屋頂板之裂縫修復後，是否會減損基地交易價

值，再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該公會以113年4月9

日113(十七)鑑字第786號函回覆：（一）參考「中華民國不

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

值減損估價指引」參、注意事項，九、房地價值拆分：1.房

地結合體之瑕疵價值減損評估，除委託人特別要求或市場交

易習慣特殊等原因外，無須拆分土地價值與建物價值。2.若

瑕疵問題僅存在於建物，瑕疵價值減損並不以建物價值為

限，但須注意瑕疵價值減損超過建物價值之合理性；如瑕疵

問題僅存在於土地者，亦同。㈡本案契約土地價款為000000

00元。本案契約房屋價款為0000000元。㈢本會【113年1月1

1日（113）（十七）鑑字第102號鑑定報告書，就坐落新北

市○○區○○○路00號4樓頂板之裂縫經修復後，認房屋有

污名價值減損636480元（計算式：0000000元×9%＝636480

元）。】；承前述，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第九

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研判對於房

屋坐落之「基地價值」是會造成污名價值減損。㈣「基地價

值」造成污名價值減損之金額＝00000000元×9%＝954720

元。（見卷二第219頁），以上房屋與基地，交易價值減少

共0000000元(636480+954720=0000000)。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房地交易價值減少00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室內健康品質 5% -1%

設施設備品質 5% ±0%

房屋恆久性品質 10% -2%

環境永續品質 10% -1%

共計 1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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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原告主張：原告買受新屋卻遇到頂板有裂縫，如此重大瑕

疵，有安全危害隱憂，又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樹脂

漆料，用於封閉室內，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使原告對

於居住安寧、健康權顯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及擔憂，依民法

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2條第2項、第360條、消保法

第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慰撫金30萬元，是否有理由?經

查，系爭房屋經被告修補後，既經「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

壞檢驗協會」檢測：補強檢測-合格，再參酌現況平頂並無

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樑柱結構桿件有

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研判房屋之結構

應無安全疑慮，系爭房屋既經修補，安全無虞，原告自無居

住安寧受侵害之情事。又原告陳明其延至111年5月份才搬至

系爭房屋(見原證40)，已是距離塗漆時(110年12月6日)快半

年，原告又未提出上開漆料具有揮發性有毒物質之證據，自

難認定上開漆料會損害原告之健康權。原告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

　５原告主張：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

　　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

　　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

由？

　　惟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

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

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

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

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消保法第7

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於第2章「消

費者權益」之第1節「健康與安全保障」，佐以消保法第1條

明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

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可見上開規定旨在規範

商品或服務應具備安全性與衛生性，以保護消費者從事消費

活動時，其自身之安全及固有財產，不致因所購買之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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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不具備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受

到危害。至商品因本身缺陷或不具安全性，致毀損、滅失或

不堪使用而生之財產上損失，與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保障並

無直接關係，消費者得依民法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等

規定請求賠償，應不在消保法第7條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是

以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主張被告應賠償原告

損害額一倍之懲罰性賠償金，難認有據。

　６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起訴前鑑定費12000元、租金、管理費

損失13166元、房地交易價值減損0000000元，共0000000

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0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6

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

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

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

准許。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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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649號
原      告  李金育  
訴訟代理人  蘇得鳴律師
被      告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文嘉  
訴訟代理人  林宸宇  
            任國華  
            蘇弘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陸拾陸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伍拾參萬玖仟元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台幣壹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陸拾陸元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5月2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其中165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0000000元自綜合辯論意旨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為訴之變更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１原告於民國108年4月6日向被告訂購遠雄江翠預售屋建案一間（下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時竟發現客廳、書房及主臥室外廊道等處之天花板混凝土有嚴重脆化鬆動不牢固之缺失，明顯施工品質有瑕疵，且可能影響樓層結構承載力，經通知被告現場工地負責人前來查看，判斷確實有施工瑕疵而須進行緊急補強。原告先墊付費用聘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於110年10月14日作初步勘查後，確認天花板水泥灌漿有裂縫，且該裂縫很可能已貫穿樓板，明顯對承載力有影響，有施工瑕疵，以上有現場照片及初步檢測單位作成之報告書可證。該瑕疵已造成原告對居住安全的危險，且無法按時入住的損害。
　２被告於110年11月5日進場進行修繕補強，然被告僅有口頭保證補強材質強度，除此之外並無任何施工品質及居住安全之保障，且天花板緊急補強後外觀顏色黃白交雜，補強材質塗噴不勻造成高低落差，且遍布有水滴狀毛胚粗糙之表面等等，明顯不符合房屋交屋時應有之狀態。又補強施工後，被告對天花板也無任何事後養護行為及向原告說明耐用程度，原告進入房屋時更發現屋內充滿不明之揮發物質，此應係甲醛、苯系揮發物等室內污染物（簡稱室內空氣危害物質），被告對此也無任何說明及後續交代，也無通知到底需要多久時間才能消散氣味，原告只能自行購買相關空氣檢測儀器自行測量，查出各項數值均嚴重超標，根本無法居住，且如果要居住則必須長期將房屋窗戶完全打開並以電扇通風，否則將嚴重危害人體。以上事實經通知被告後，被告竟口頭表示其已負責補強完成云云，即置之不理。本件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就系爭瑕疵發生裂縫成因之調查結論：「綜上，研判是施工時品質管控有瑕疵，或澆灌混凝土時局部積水未清乾淨，或灌漿後未作適當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簡言之，就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不牢固之情形。」（見鑑定報告書第9頁第1行以下），可明瞭被告施工有嚴重瑕疵，並造成原告損害，被告竟辯稱其已修復完成而拒絕任何賠償，原告無奈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
　３原告所受損害如下：
　⑴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
　　上開初步鑑定費用為原告墊付，協會勘查結論記載「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縫，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等等。本次鑑定過程被告人員均在場並同意實施鑑定，結果也證明被告所交付房屋確實存有瑕疵，應屬證明損害必要費用。
　⑵原告延遲入住，支出額外房租及管理費56763元：
　　本件屬於物之不能使用具體實現於財產上損害，學者王澤鑑認為：「本書認為物受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因使用益利喪失的具體損害，例如汽車被毀損時，得請求租車或使用替代交通工具的費用，房屋被燒毀時，得請求租屋居住的租金」（參見王澤鑑著損害賠償法2018年版第213頁），此亦有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206號判決要旨可參。查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雙方於同年10月14日勘查後確認房屋有瑕疵，此時原告即停止裝潢，被告於同年11月5日起進場補強，經被告補強後，雙方於同年12月6日到場，確認被告補強後狀況，除了補強外觀顏色黃白交雜及水滴狀毛胚等粗糙表面外，另有檢測有室內環境中總揮發性有機物等空氣危害物質，考量因修補後應以至少1個月為工程後養護期，並使上開室內空污得以消散，另參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十七)鑑字第102號鑑定報告書，亦指出「室內健康品質」有減損，見報告書第8頁)，原告請求以施工後1個月為工程後養護期，應屬合理。故自應交屋日110年9月24日起算至111年1月6日止（即被告修補後加計1個月工程養護日)，以上經過3月又13日，是原告主張此期間為因被告遲延給付而發生之房租損害，應屬有據。原告支出之房屋租金為每月17222元，其中的10%即1722元部分另於每年5月報稅時另外付給房東（註：此係稅務上計算），而每月支付房租15500元，以上有房屋契約一份可佐（原證18），原告此部分請求租金損失按每月15500元計算。又租屋管理費每月1033元，有管理費收據可證（原證19）。則按上開3月又13天計算為56763元。【(15500+1033)x(3+[13÷30])=5676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⑶房屋價值減損 0000000元：
　　被告抗辯略以系爭房屋已完全修復故不須任何賠償云云。然
　　查，鑑定報告已說明：「但因施工過程各個節點欠缺監造單
　　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第三方）對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
　　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
　　料文件，研判會有『恐未完全修復之處』，即在樓板縫修繕
 　 補強後恐會存在污名價值減損」，嗣更指出：空間使用機能
　　（室內淨高減損）： -2%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
　　工作）：-3%室內健康品質： -1%房屋恆久性品質：-2%環境
　　永續品質：-1%等等諸多持續存在的瑕疵，根本並非如被告
　　片面辯稱完全修復云云，是物的實際價值已顯然減少，房屋
　　及基地均發生價值減損。本件經由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
　　果以：「瑕疵價值減損係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
　　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依系爭房屋整
　　體外觀、內部陳設、屋齡、屋內空間、屋內現況體驗…等等
　　，與一般房產交易價值實務，研判影響『房地產交易價值』
　　與『本鑑定案樓頂板修繕補強之施工作業造成之污名價值減
　　損』各項子房屋價值組成因子之權重比例與影響權重經對偶
　　分析，共計影響權重為【-9%】（見鑑定報告書第7頁第16行
　　以下）。又補充鑑定報告亦指出：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
　　價值是會造成污名價值減損。（見卷二第219頁）。是系爭
　　房屋之瑕疵，經被告修補後仍有空間使用機能（室內淨高減
　　損）、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室內健康
　　品質、房屋恆久性品質、環境永續品質等持續存在之瑕疵，
　　顯然減少供人安全居住之主要功能，衡諸通常之交易觀念必
　　使系爭房屋交換價值產生貶抑，且屬於供人居住之房屋「就
　　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
　　不牢固之情形」之重大瑕疵，彰彰明甚。房屋部分減少金額
　　 636480元(0000000x9%=636480)，基地部分減少金額954720
　　元(00000000元x9%=954720)，合計0000000元(636480+95472
　　 0=0000000)。
　⑷請求精神上損害30萬元：
　　被告的修補僅於「房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見鑑定報告書
　　第8頁第15行）而已，修補後除了「室內減高減損-2%」外，
　　仍有品質減損即「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
　　-3%」、「室內健康品質-1%」、「房屋恆久性品質-2%」、
　　「環境永續品質-1%」等等，簡言之，交屋品質上有損減，
　　使原告有居住安寧、室內空氣健康品質的疑慮，造成原告精
　　神上痛苦。被告於預售屋契約中就結構體部分保固15年，此
　　外又再提供一紙「保固承諾書」將建築結構增加保固為25年
　　（原證17），其意思可能是誇口其建築房屋有高度專業水準
　　，並以此取信於消費者購買，被告更為上市公司，原告相信被告的專業建築能力，但被告居然發生如此明顯嚴重的碎裂瑕疵，原告為一般消費者且為人生初次購屋竟然買到如此的瑕疵房屋，且交屋不久就馬上要進行重大修繕天花板工程，原告居住此屋中惶然不安，居住安寧顯然受有損害。又且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樹脂漆料」於封閉室內更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被告修補後，經鑑定結果指出存有「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3%」、「室內健康品質-1%」、「房屋恆久性品質-2%」、「環境永續品質-1%」，可證原告的健康權顯然受損，且健康權受損並不以形成醫學上認定之「疾病」或具有治療必要性為限，是原告除了居住安寧受損害外，另請求健康權受損應有理由。綜上說明，原告為此依居住權、居住安寧及健康權受損，請求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⑸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
　　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為股票公開上市之專業建設公司，本案所交付房屋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記載：「綜上，研判是施工時品質管控有瑕疵，或澆灌混凝土時局部積水未清乾淨，或灌漿後未作適當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簡言之，就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不牢固之情形」（見報告書第9頁）。系爭房屋為新成屋，竟有如此天花板脆裂及裂縫貫穿樓板的重大瑕疵，事後修補也僅在天花板實行以碳纖維塗層補強而已，被告在補強前或後，有無做任何的整體結構評固? 或保障樓上住戶安全? 均有可疑，也使住戶居住安全有重大疑慮，被告自應負消保法第7條之商品責任。其次，被告提供加長保固（見原證17），卻於交屋時發現有如鑑定報告所述之重大瑕疵，顯然不具有所保證之品質，更不符合被告為專業之上市公司具有建築專業水準所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系爭房屋天花板竟然有如前所述之碎裂及裂縫貫穿樓板之重大瑕疵，被告實施緊急修補事先未做整體結構安全評估，也未通知樓上（5樓）住戶取得其同意，修補的結果又僅僅只有口頭表示有修補而已，無法提出使人信服之安全保障，本件應認有懲罰性賠償金之必要，以嚇阻並促使被告將來建築房屋時可更盡力完善，以保障消費者權益。消保法第51條所定之懲罰性賠償，應包括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再者，被告抗辯本件「商品自傷」部分不適用消保法規定云云，應屬有誤，於我國仍有適用消保法：1、被告片面將商品自傷排除於消保法外，查「按我國學說主張「商品責任不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無非參照德國瑕疵商品責任法第一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本項規定於物之損害之情形，唯當瑕疵產品以外之物受有損害，而該他物依其類型通常係預定公司使用或消費，且被害人亦主要為此等使用者，方適用之」，依此規定，對於物之損害，德國瑕疵商品責任排除商品本身傷害之賠償責任。故消保法第七條商品責任保護之法益，與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相同，以被害人受有「權利」上之損害為限，而「債權」因欠缺公示性，故非消保法商品責任或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從而因債權侵害所生之損害，乃「純粹經濟上之損失」，不得依消保法商品責任請求損害賠償（參見王澤鑑著「商品製造人責任與純粹經濟上損失」)。然按我國消保法第七條與其他諸國之立法例不同，對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未對此設有明文，其本質上又係侵權責任，理當回歸至侵權行為法之規定，而依民法第216條之規定，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解釋上，當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參見朱柏松教授著「消費者保護法論」）。再者，我國並未有德國限制消費者僅能依契約不履行，向其直接契約當事人請求，再由受請求者層層轉向製造者請求，不僅於消費者權益之保護，未見貫徹，而且徒增訟累。從而應認消保法第七條之商品責任上所稱之損害，當包含商品本身之損害在內。再參酌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00號民事判決要旨謂：「按商品製造人生產具有瑕疵之商品，流入市場，成為交易之客體，顯已違反交易安全之義務，苟因此致消費者受有損害，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亦肯定消費者所受損害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在內」，以上見解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發回更審）、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建上更(一)字第90號判決（更一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96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所採。本件雙方契約書第29條第1項明揭：「本契約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約定，為有利於買方之解釋」、第23條第2項規定：「有關本預售屋之瑕疵擔保責任，依本契約第17條之約定辦理」、第17條第1項、第5項分別約定：「一、建築結構體：本契約自買方完成交屋日起，……（中略）…除賣方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方或不可抗力因素外，結構部分（如梁柱等等）負責保固15年」、「第一項至第三項之保固期限過後，買方仍得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主張權利」，簡言之，就房屋瑕疵保固部分雙方契約並未排除消保法的適用。被告上開抗辯，已違反消保法第11條及上開契約明定應有利於消費者解釋規定。又承上，被告除了在契約書上保證「負責保固15年」外，還開立「保固承諾書」一紙，其中更承諾房屋結構體「保固25年」（原證17），顯然被告就施工品質自信有高度的科技或專業水準，以此方法取信消費者，卻發生如前所述之重大施工品質瑕疵，並影響樓板承載力，顯然違背消保法第7條保障消費者權益意旨。
　⑹綜上說明，原告依民法第359、360條及不當得利（減少價金
　　部分），暨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包括遲延給付部分）、不
　　完全給付之規定、民法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51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起訴前鑑定費12000元、延遲入住損失56763元、房地價值減損0000000元、慰撫金30萬元(小計為0000000元)、一倍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共0000000元。
　４並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其中165萬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0000000元部分，自綜合辯論意旨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關於原告就其所指稱系爭房屋存在瑕疵之請求損害賠償，應不得適用消保法。援用王澤鑑大法官之見解，認為消保法第7條所規定商品製造者責任之保護客體，應作限制解釋 ，不及於所謂商品自體傷害等經濟上損失(即不包括因商品本身因其缺陷或不具安全性，以致毁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財產上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理由略以：（1)消保法第7條係規定… 旨在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將「財產」一語作限制解釋，不包括「商品自體損害」等純粹經濟上損失在内，與法律文義、體系及目的尚無違背；（2)商品具有缺陷…其缺陷於移轉所有權時既已存在，不能認為出賣人或製造者侵害買受人的所有權，…其保護利益…利益衡量上（應予平衡）…且如將消保法第51條之懲罰性賠償金適用於商品自體傷害之情形，製造者責任將過分擴大；(3)買賣契約對瑕疵所生的損害就其要件、法律效果及消滅時效設有詳細規定，…若認如買受人得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向出賣人請求損害賠償，則民法關於買賣所設之規定將成為具文；（4)(依各國立法例），產品責任的保護對象不包括「商品自身損害」在内，故限縮消保法第七條「財產」之定義而排除「商品自體損害」之適用，符合比較法上商品責任之發展趨勢。從而，消保法第7 條第2項之規範，企業經營者應對「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 、健康、財產』之可能」之情事負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須以「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並導致消費者受有損害」為其前提，至於「商品本身因瑕疵存在而致價值有所貶損」乙節，非屬消保法第7條之規範範圍。承上所述，本件原告所受損害者應僅限於系爭房屋(財產）本身之瑕疵，已經雙方洽商及時修復補正，故原告並無「生命、身體、健康」等其他法益受損，被告僅須依照民法有關瑕疵擔保之規定負其責任，而無須依照消保法第7條、第51條之規定負責，否則民法有關出賣人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將因消保法之制定而形同具文，絕非消保法之立法本意。
　２被告執行修補之時程如下：110年10月12日原告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被告在場人員並向原告說明維修處理原則。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根據現場會勘觀察，江翠本建案26號4樓樓板明顯有裂缝，依據遠雄所提供SGS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報告，混凝土抗壓強度符合混凝結構設計規範，所以研判混凝土強度無缺陷之疑慮。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承上所述，被告就原告所指稱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兩造合意修補完成，被告否認系爭房屋產生不明揮發物之空氣污染，損及原告之健康，並否認系爭房屋經修繕後造成價值減損。此外，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之請求不應准許。
　３依本院囑託鑑定人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所做成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十七）鑑字第0102號鑑定報告書第8頁明載：㈠鑑定要旨2「…參酌現況平頂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梁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研判房屋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㈡鑑定要旨3「參酌現況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梁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研判無須再行補強」。原告所提原證28「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以下簡稱估價指引）所稱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在解釋上其發生事件及原因為：㈠估價客體之建物存在特定事件或原因：包括但不限於建物傾斜、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混凝土含爐渣成分、鋼筋輻射量過高、建物漏水無法完全修復、凶宅、受污染土地等瑕疵事項（詳「估價指引」第1頁名詞定義）。㈡估價客體之建物必須進行瑕疵價值減損之定義：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額之「污名價值減損」，參酌原證28「估價指引」第2頁下方對於污名價值減損之定義為：在概念上類同於「交易性貶值」，指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則系爭房屋瑕疵之修繕補正，除了參與修繕之少數相關人員知悉，已非公開之事實，不具有「社會大眾得以共聞共見之污名狀態」之外貌，且房屋修繕亦非傳統習俗上之禁忌事由；而系爭房屋經修繕後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認為其結構無安全疑慮，無須再行補強，其保固之功能更強，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故系爭房屋再經估價或將來交易時，實不存在任何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或交易性貶值之情狀。從而，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0786號函復本院稱：「…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價值是會造成汙名價值減損…，為00000000元（土地價格）×9%＝954720元」，未斟酌「系爭建物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之事由，亦未交代其認定價值減損所依據之理由，係嚴重誤解「原證28估價指引」之規範緣由與事由，且造成本事件就瑕疵修復所生爭執之「損害-填補」判斷之比例失衡，實不可採。按鑑定為輔助法院判斷能力之證據方法，得為鑑定之事項包括法院所不知之法規及經驗，及就具體事實適用經驗法則所得之事實判斷，為通說之見解；又依實務向來見解，法院就鑑定人鑑定意見可採與否，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後定其取捨，法院不應將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亦有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可稽（被證10）。被告據此主張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0786號函對於「原證28估價指引」有所誤解，而為錯誤之論斷」，應由本院依職權認定事實，排除鑑定人之上揭函件之意見。
　４原告所提相關判決所涉之事實與本件兩造爭執之事實相差甚遠，應不得比附援引，說明如下：
　⑴原證13-1至原證13-3判決：上揭判決皆基於同一事實之審理判斷，最終事實審法院所認定之事實為「…堪認系爭大樓（即東勢王朝一期）之施工確有違背上述建築技術成規之情事，且施工瑕疵確與系爭大樓瞬間倒塌，有相當因果關係。故系爭大樓既有上開違背當時之建築技術成規之施工瑕疵，有致生公共危險之潛在可能性，則系爭大樓在離開上訴人頌楊營造公司控制時，已存在製造上之瑕疵，堪以認定…」（詳原證13-2判決第673行至678行）。但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存在瑕疵，為個別之物之瑕疵，且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整棟大樓結構毫無影響，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故完全不存在公共危險。又上揭原證13-2判決並稱：「…本院斟酌：⑴美國法例上算定懲罰性賠償金額度時，通當考量加害人行為之性質、加害人所為危害之性質及程度、加害人之財力，以及加害人惡意行為所得之利益額等標準。然本件尚無嚴重偷工減料，惡性謀取暴利情事。依前所述，本件將商品（房屋）本身損害，列為企業經營者賭償之範圍內，業已擴大消費者之求償範圍。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目的在於使企業經營者受到適當之制裁，及必要程度之嚇阻，並非藉此制度增加消費者之受償金額。我國商品責任保險制度尚未建立，如課以鉅額懲罰性賠償金，可能使企業經營者因一次求償而破產倒閉，相對而言，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並非適宜等情。認原審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核減為損害額之0.4倍，尚屬允當。…」（詳原證13-2判決第783至795行）。但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之瑕疵，應屬個案，毫無加害之惡意可言；且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即時修繕補正完成，不存在危害及謀取暴利之情事，實不應再由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被告公司。
　⑵原證14-1至原證14-2判決：在原證14-1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論斷：「…然我國城市中以玻璃帷幕作為外牆之建物甚多，濟弘公司既採用強化玻璃作為系爭建物之帷幕外牆，本應更注意玻璃之品質及施工方式，避免玻璃有支撐不均勻、受力不均之情形發生；系爭建物於天候良好之情形下仍有多次玻璃破裂掉落之情形，於現今社會中實屬罕見，自難認濟弘公司興建系爭建物採用之帷幕玻璃品質及其安裝施工方式，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從而，管委會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濟弘公司賠償區分所有權人所受之損失，自非無據…」（原證14-1判決第16頁第17行以下），此「濟弘公寓大廈外牆帷幕玻璃大幅脫落之情況，大樓管委會以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全面修補」之事實，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瑕疵係屬個案，且以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大不相同。且原證14-1判決並未命建商負懲罰性賠償之義務，則對照本件原告誤用法律規範而加倍請求賠償金額，實有不當。
　⑶原證15判決：所涉為奧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之奧迪汽車缺少行人偵測功能系統所生商品價格損失之事實，乃「欠缺品質商品廣泛流入消費巿場，造成眾多消費者遭受侵害」之事實，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之瑕疵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整棟大樓結構毫無影響，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完全不同，應適用不同之法律規範。
　⑷原證21判決：所涉事實為「岱嵐I-LAND公寓大廈公設-共用部分遲延移交之爭執」，該判決明載「…實則被上訴人主張受有財產損害，係指上訴人遲延交付共用部分，導致其等無法使用共用部分及公共設施，使用利益受損而言（見本院卷㈠第183頁、卷㈡第99頁）。惟依學者之見解，物之使用可能性本身是一種非財產上損害，因不能使用造成的不方便、不愉快，係屬非得以金錢計算的不利益，須物之不能使用具體實現於財產上損害時，始得請求損害賠償（見王澤鑑著《損害賠償》，2018年8月版第212頁），可資贊同。則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遲延交付共用部分所導致無法使用公共設施之不利益，如未具體實現於財産上之損害，依前開說明，即不得請求損害賠償…」（原證21判決第8頁第24行開始），因該判決所載請求權人未具體舉證所受損害，僅獲百分之一之勝訴（詳該判決主文第二項關於訴訟費用負擔）。原證21判決所涉事實為與本件訴訟所涉之事實差異太大，無參考之價值，不待贄述。
　⑸原證22判決：所涉事實為「關渡大國」房屋工程興建時之鄰房損失問題，即建商施工時造成鄰房樑柱扭曲、房屋傾斜、龜裂滲水等受侵害之狀態應如何賠償之問題，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⑹原證23、原證24判決：皆為企業不法製造商品行為之所造成社會集體消費糾紛，所涉「不良或惡質商品廣泛流入消費市場，造成眾多消費者身體健康遭受侵害」之事實（兩案件原超訴者皆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完全不同，應適用不同之規範。
　⑺原證29判決：所涉為「所買受之房屋傾斜，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⑻原證30判決：所涉為「原來屬於社區大廈之部分公設及開放空間之圍牆為違章違築遭拆除，導致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在使用上之價格減損，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太，故無參考之價值。
　⑼原證31判決：所涉為「鄰損事件所造成之房屋傾斜，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５系爭房屋之瑕疵既已經依兩造同意之方式修繕完成，不影響整棟建物之結構，則系爭房屋實不存在價值、通常效用、約定效用滅失或減少之狀態，與上揭原告所提出判決所涉之事實有顯著差別，原告之請求為過大主張。系爭房屋之瑕疵修復，為基於兩造買賣契約關係所發生個別的物之瑕疵擔保問題，係個別的買賣物之修繕補正之法律事實，除了參與修繕之少數相關人員知悉，存在於特定房屋內，並無公開，不具有「社會大眾得以共聞共見之污名狀態」之外貌，且房屋修繕亦非傳統習俗上之禁忌污名事項，未來在成屋交易時，並非必須揭漏之事項，有內政部112年6月公佈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附件一「房屋現況確認書」，所列明應揭露事項並不含「房屋曾經修繕完成」之事項可稽（被證11)。系爭房屋之補正修繕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經排除物之毀損部分，不會發生交易性之貶值。又系爭房屋之瑕疵，並非以下之類型：包括但不限於建物傾斜、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混凝土含爐渣成分、鋼筋輻射量過高、建物漏水無法完全修復、凶宅、受污染土地等瑕疵事項（參原證28第l頁名詞定義之二）。承上所述，系爭房屋之瑕疵修繕所造成之損害應只限於建物之價值，土地部分之價值確實不受汙名價值減損之影響，原告就土地價值減損之請求應無理由；且兩造爭執之適用，應止於民法上物之瑕疵擔保之規範，被告就系爭房屋之興建與販賣皆無惡意、房屋瑕疵所造成之損害僅止於原告個人（而非社會大眾），被告亦未因此謀取不正當之暴利。又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在嚇阻企業經營者在製造或販賣商品之不當或惡意行為，被告公司既然在個別買賣物之瑕疵發現後，即刻以原告同意之方式進行房屋修繕，實非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制裁之對象。退萬步言，原告主張一倍之懲罰性賠償金為過大主張，無端加劇賠償金頷，完全抹煞被告在瑕疵修繕補正之積極態度與負責做法，其請求應不可採。
　６就原告請求租金56763元，並就此金額加倍請求之抗辯：原告所提租賃契約（原證18)租期為108年8月25日至109年8月24日，所提出之管理費收據（原證19)為109年7月之收據。惟系爭房屋係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後進行修繕補正，故上開證物與本訴訟事件爭執事實無關，被告否認原告在系爭房屋交屋後受有給付租金之損害。
　７就原告請求精神上損害30萬元，並就此金額加倍請求之抗辯：系爭房屋交屋後發現天花板存在瑕疵，被告公司工務人員即刻會同原告，在「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參予，進行會勘，做成決議，以原告同意之方式進行修繕，被告公司工作人員從110年11月5日開始進入系爭房屋施作修補工程，於同年月22日即完成驗收。被告公司完全順從原告之意思，急速將損害修補，實未進一步造成原告精神上之損害。又被告先前提出行政院所公布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111年9月l日答辯（二）狀附件1)，並就被證8會勘會議記錄所載之事項說明如後：依上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第2條所列標準，甲醛(HCHO)之標準值為一小時值0.08ppm；TVOC（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其成份詳第3條第五項）之標準值為一小時值0.56ppm。依原告所委請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人員於110年12月6日在系爭房屋會勘所作成之紀錄載：「2.委由協會檢測共6＋1處，坪項示意…檢測點位置及成果（位置）l、2、3、4、6、7甲醛＜0.01ppm，TVOC＜0.01mg/m³；（位置）5甲醛＜0.01ppm，TVOC＝0.04mg/m³檢測採量 測3分鐘讀數」。承上所述，現場檢測值低於上揭「室內空氣品質標準」1小時內之標準值，應無原告所稱室內存有空污之問題。又鑑定人之鑑定報告書亦未提及系爭房屋室內有空污存在，則原告所稱健康受有影響，進而請求精神賠償，並無依據。退萬步言，此未基於具體事實之請求亦屬過高且不合理，應予駁回。
　８原告已自認系爭房屋內部不存在空污，並提出檢測文件佐證，故原告應不得就固定之事實再為爭執及請求，說明如下：原告於111年9月l日之準備書狀表示「…經原告當事人表示，因原本舊的租屋處租約已到期而有入住房屋需求，故於111年5月12日已聘請妙健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來檢測室內甲醛，並製有報告一份（原證7)嗣後並委請該公司進行全戶除甲醛及汙染治理，於111年5月16日完成（原證8)，故此部分關於原告主張修補材料有持續散發室內空污可能發生損害健康部分，原告不聲請鑑定」。原告委請妙健環境科技公司進行系爭房屋全戶除甲醛及污染治理，原證8顯示系爭房屋內空氣檢測數值皆在標準內，則原告支出33468元完成其所稱之室內空氣除污工作，係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經排除被毀損物殘餘之貶值，就此部分無交易性貶值，不存在污名價值減損之問題。
　９被告依原告要求，並經原告確認使用綠建材EPOXY塗料（被證8第1項），塗於被證7最後1頁所示之天花板，該塗料如附件2相片所示，係環氧樹脂面漆，依建材市場常見之說明：「環氧面漆：是一種雙組份聚醯胺固化防腐塗料，漆膜常溫自干，具有非常好的物理化學特性。環氧面漆塗層顏色多樣，具有非常好的裝飾性，漆膜耐腐蝕、耐溶劑性強，環氧防腐面漆主要適用於室内環境使用，不宜用於室外塗裝」，其中該塗料主劑與硬化劑之比例為6：1，係合於標準比例之產品，以市場上合格之產品塗料加以粉刷天花板，在數日空氣流通後，即可產生養護之效果，不生室內空氣汙染。依台塑企業關於建築裝修EPOXY之規範（被證14），其中4.6之l載EPOXY塗料塗完後，其養護天數為7天，則被告在110年12月6日塗滿已修補之部分後，超過7天即完成養護，原告聲稱養護需時1個月，並無依據，被告否認之。承上所述，鑑定報告第7頁關於「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主劑與硬化劑為6：1未經查證之質疑」係對市場上特定產品品質之非合理質疑（廠商已經調好之塗料如何去檢視比例），其判斷為錯誤；又就「系爭建物內甲醛濃度是否符合標準值」為自行揣測，鑑定人之判斷違背原告自己提出原證8室內不存在空污之固定事實，其論述亦有錯誤。從而，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結構毫無損及，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內之空污並不存在，顯有誇大「室內健康品質」、「房屋恆久性品質」、「環境永續品質」之欠缺，其請求不應允准。
　10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之事實
　１原告於108年4月6日向被告訂購遠雄江翠預售屋建案一間，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110年10月12日原告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
　　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
　　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
　　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
　　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根據現場
　　會勘觀察，江翠本建案26號4樓樓板明顯有裂缝，依據遠雄
　　所提供SGS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報告，混凝土抗壓強度
　　符合混凝結構設計規範，所以研判混凝土強度無缺陷之疑慮
　　。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
　　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
　　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
　　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
　　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
　　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
　　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
　　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
　　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
　　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
　　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
　　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
　　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
　　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
　　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
　　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
　　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
　　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
　　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
　　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
　　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
　　「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
　　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
　　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
　　，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
　　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
　２原告於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
　　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
五、兩造之爭點：
　１原告主張：原告於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請求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經修補完成後會產生不明揮發物之空氣污染損及原告健康，因而延誤入住，產生租金、管理費損失共56763元，請求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
　３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修補完成，仍有房地價值之減損，請求被告賠償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４原告主張：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術脂漆料，用於封閉室內，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使原告對於居住安寧、健康權顯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及擔憂，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2條第2項、第360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慰撫金30萬元，是否有理由?
　５原告主張：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
　　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
　　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１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時，竟發現客廳、書房及主臥室外廊道等處之天花板混凝土有嚴重脆化鬆動不牢固之缺失，明顯施工品質有瑕疵，且可能影響樓層結構承載力，經通知被告現場工地負責人前來查看，判斷確實有施工瑕疵而須進行緊急補強。原告先墊付費用12000元，聘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勘查結論記載「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縫，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等等，核屬證明損害必要費用，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予准許。
　２原告請求被告賠償3個月又13日(110年9月2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即被告修補後加計1個月工程養護日)之租金與管理費共56763元等情。經查，原告於110年10月12日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以上修補過程，可知原告於110年10月12日將天花板有瑕疵之事告知被告，被告於110年10月13、14日會勘，知悉系爭房屋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等情，於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被告依原告要求，並經原告確認使用綠建材EPOXY塗料（被證8第1項），EPOXY塗料塗完後，其養護天數為7天(見卷三第66頁)，即到110年12月13日止。原告請求賠償110年9月2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之租金、管理費損失，惟查，原告原本計畫係於110年9月29日至110年11月30日裝潢，此見原證38可稽，本來就是預計2個月裝潢，所以此2個月期間，原告就是在外租屋，本來就預計有租金支出，此2個月不能算入被告延遲交屋所造成之損害，所以3個月13日應扣掉2個月，而剩1個月13日，而110年12月6日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其養護天數為7天，即到110年12月13日止，此七天應予扣除，原告主張養護天數為1個月，並無證據證明，是自110年12月1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共24日，原告可以請求此期間之租金、管理費損失。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租賃契約（原證18)租期為108年8月25日至109年8月24日，所提出之管理費收據（原證19)為109年7月之收據，而系爭房屋係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後進行修繕補正，故上開證物與本訴訟事件爭執事實無關，被告否認原告在系爭房屋交屋後受有給付租金之損害等語。惟查，原告係依據前租約繼續承租，並未訂立新租約，並提出自110年9月25日起至111年4月25日止按月15500元之轉帳交易結果(原證39，見卷二第335頁至349頁)，及原告向房東表示延至111年5月份才能搬家之對話截圖(原證40，見卷二第351頁)，堪信原告確實在外租屋至111年5月才搬家。依據每月15500元計算，24日之租金為12340元(15500/30x24=12340)，又租屋管理費每月1033元，有管理費收據可證（原證19），則24日管理費為826元(1033/30x24=826)。小計租金與管理費損失為13166元(12340+826=13166)。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３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修補完成，仍有房地價值之減損，請求被告賠償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本院將系爭房屋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下列事項：【修復後，房屋交易價值有無減損，如有，減損金額為多少（僅就房屋部分之價值）？】鑑定報告稱：瑕疵價值減損：係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含「修繕補強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本案鑑定係探討「樓板裂縫修復後，房屋交易價值有無減損」，有關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括「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及「樓板裂縫修復後之污名價值減損」。承上，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樓板裂縫修復後之污名價值減損。因依前述，鑑定會勘紀錄表之記載，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以「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修繕補強，其修繕補強之費用是由被告支付。那麼，樓板裂縫之修繕補強費用可以扣除。因此，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污名價值減損。而「瑕疵價值減損」與「修繕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之關係如下：正常情形：合理交易價值；發生瑕疵：合理交易價值＋瑕疵價值減損；進行修繕＝修繕前合理交易價值＋修繕費用＋恐未完全修復（恐未完全修復部分，需由建築師專業判斷）；修繕完成：修繕後合理交易價值＋污名價值減損。因本鑑定案之修繕費用是由被告自行吸收，故不再考慮本案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依一般建築工程實務，無論是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補強修繕施工，施工單位與監造單位缺一不可，施工單位負責施工品質，監造單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負責施工中之施工品質查證，例如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A主劑與B硬化劑，主劑：硬化劑＝6：1，兩者之比例是否正確，應由監造單位（或第三方）品質查證；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料文件。本案補強修繕施工完成後，雖已由被告施作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並經「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現場檢測該補強檢測-合格。但因欠缺監造單位（或第三方）負責施工中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此即為樓板補強修繕施工過程之瑕疵。依前述，今日即便施工單位盡力於樓板補強修繕之施工作業，也持有「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現場檢測該補強檢測之合格證明，但因施工過程各個節點欠缺監造單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第三方）對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如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A主劑與B硬化劑，主劑：硬化劑＝6：1，兩者之比例是否正確，應由監造單位（或第三方）品質查證；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料文件。研判會有「恐未完全修復」之處，即在樓板裂縫修繕補強後恐會存在污名價值減損。又依前述委託樓板補強修繕工程完工後曾委託「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甲醛與TVOC含量，檢測平頂7處位置3分鐘讀數，7處甲醛體積濃度均＜0.01ppm；6處TVOC體積濃度有6處＜0.01mg/m³、l處＝0.04mg/m³。但經查「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規定檢測『甲醛』與『TVOC』標準值係為一小時值。顯示「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甲醛與TVOC含量是否準確，尚有疑慮。依系爭房屋整體外觀、內部陳設、屋齡、屋內空間及屋內現況體驗等及參酌原證二、三照片、原證四、五照片、被證六、七、八資料、法院112.5.22.來函檢附之照片等等與一般房產交易價值實務，研判影響「房地產交易價值」與「本鑑定案樓頂板修繕補強之施工作業造成之污名價值減損」各項子房屋價值組成因子之權重比例與影響權重經對偶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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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光通風與日照

		5%

		±0%

		




		整棟結構安全

		23%

		±0%

		




		樓板是否瑕疵

		12%

		-3%

		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



		消防安全

		5%

		±0%

		




		電器安全

		5%

		±0%

		




		逃生避難安全

		5%

		±0%

		




		室內健康品質

		5%

		-1%

		




		設施設備品質

		5%

		±0%

		




		房屋恆久性品質

		10%

		-2%

		




		環境永續品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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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鑑定要旨之減損金額說明係僅就房屋部分之價值來估算，查兩造系訂定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之『房屋』買賣契約價金為0000000元，故本案房屋交易價值減損值＝0000000元×9%＝636480元。
　　本院就系爭房屋頂板之裂縫修復後，是否會減損基地交易價值，再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該公會以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786號函回覆：（一）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參、注意事項，九、房地價值拆分：1.房地結合體之瑕疵價值減損評估，除委託人特別要求或市場交易習慣特殊等原因外，無須拆分土地價值與建物價值。2.若瑕疵問題僅存在於建物，瑕疵價值減損並不以建物價值為限，但須注意瑕疵價值減損超過建物價值之合理性；如瑕疵問題僅存在於土地者，亦同。㈡本案契約土地價款為00000000元。本案契約房屋價款為0000000元。㈢本會【113年1月11日（113）（十七）鑑字第102號鑑定報告書，就坐落新北市○○區○○○路00號4樓頂板之裂縫經修復後，認房屋有污名價值減損636480元（計算式：0000000元×9%＝636480元）。】；承前述，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價值」是會造成污名價值減損。㈣「基地價值」造成污名價值減損之金額＝00000000元×9%＝954720元。（見卷二第219頁），以上房屋與基地，交易價值減少共0000000元(636480+954720=0000000)。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房地交易價值減少00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４原告主張：原告買受新屋卻遇到頂板有裂縫，如此重大瑕疵，有安全危害隱憂，又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樹脂漆料，用於封閉室內，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使原告對於居住安寧、健康權顯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及擔憂，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2條第2項、第360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慰撫金30萬元，是否有理由?經查，系爭房屋經被告修補後，既經「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補強檢測-合格，再參酌現況平頂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樑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研判房屋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系爭房屋既經修補，安全無虞，原告自無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情事。又原告陳明其延至111年5月份才搬至系爭房屋(見原證40)，已是距離塗漆時(110年12月6日)快半年，原告又未提出上開漆料具有揮發性有毒物質之證據，自難認定上開漆料會損害原告之健康權。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５原告主張：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
　　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
　　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惟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於第2章「消費者權益」之第1節「健康與安全保障」，佐以消保法第1條明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可見上開規定旨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具備安全性與衛生性，以保護消費者從事消費活動時，其自身之安全及固有財產，不致因所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不具備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受到危害。至商品因本身缺陷或不具安全性，致毀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之財產上損失，與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保障並無直接關係，消費者得依民法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等規定請求賠償，應不在消保法第7條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是以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主張被告應賠償原告損害額一倍之懲罰性賠償金，難認有據。
　６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起訴前鑑定費12000元、租金、管理費損失13166元、房地交易價值減損0000000元，共0000000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0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6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649號
原      告  李金育  
訴訟代理人  蘇得鳴律師
被      告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文嘉  
訴訟代理人  林宸宇  
            任國華  
            蘇弘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陸拾陸元及自民國
111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伍拾參萬玖仟元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如被告以新台幣壹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陸拾陸元預供擔保
，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5月2日變更聲
    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其中165萬元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0000000元自綜合辯論意
    旨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為訴之變更並
    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１原告於民國108年4月6日向被告訂購遠雄江翠預售屋建案一間
    （下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
    始進行屋內裝潢時竟發現客廳、書房及主臥室外廊道等處之
    天花板混凝土有嚴重脆化鬆動不牢固之缺失，明顯施工品質
    有瑕疵，且可能影響樓層結構承載力，經通知被告現場工地
    負責人前來查看，判斷確實有施工瑕疵而須進行緊急補強。
    原告先墊付費用聘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於11
    0年10月14日作初步勘查後，確認天花板水泥灌漿有裂縫，
    且該裂縫很可能已貫穿樓板，明顯對承載力有影響，有施工
    瑕疵，以上有現場照片及初步檢測單位作成之報告書可證。
    該瑕疵已造成原告對居住安全的危險，且無法按時入住的損
    害。
　２被告於110年11月5日進場進行修繕補強，然被告僅有口頭保
    證補強材質強度，除此之外並無任何施工品質及居住安全之
    保障，且天花板緊急補強後外觀顏色黃白交雜，補強材質塗
    噴不勻造成高低落差，且遍布有水滴狀毛胚粗糙之表面等等
    ，明顯不符合房屋交屋時應有之狀態。又補強施工後，被告
    對天花板也無任何事後養護行為及向原告說明耐用程度，原
    告進入房屋時更發現屋內充滿不明之揮發物質，此應係甲醛
    、苯系揮發物等室內污染物（簡稱室內空氣危害物質），被
    告對此也無任何說明及後續交代，也無通知到底需要多久時
    間才能消散氣味，原告只能自行購買相關空氣檢測儀器自行
    測量，查出各項數值均嚴重超標，根本無法居住，且如果要
    居住則必須長期將房屋窗戶完全打開並以電扇通風，否則將
    嚴重危害人體。以上事實經通知被告後，被告竟口頭表示其
    已負責補強完成云云，即置之不理。本件經台北市建築師公
    會鑑定結果，就系爭瑕疵發生裂縫成因之調查結論：「綜上
    ，研判是施工時品質管控有瑕疵，或澆灌混凝土時局部積水
    未清乾淨，或灌漿後未作適當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
    裂縫，簡言之，就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
    板之混凝土有鬆動不牢固之情形。」（見鑑定報告書第9頁
    第1行以下），可明瞭被告施工有嚴重瑕疵，並造成原告損
    害，被告竟辯稱其已修復完成而拒絕任何賠償，原告無奈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
　３原告所受損害如下：
　⑴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鑑定支
    出12000元（原證16）：
　　上開初步鑑定費用為原告墊付，協會勘查結論記載「綜觀本
    建築物頂板裂縫，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
    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等
    等。本次鑑定過程被告人員均在場並同意實施鑑定，結果也
    證明被告所交付房屋確實存有瑕疵，應屬證明損害必要費用
    。
　⑵原告延遲入住，支出額外房租及管理費56763元：
　　本件屬於物之不能使用具體實現於財產上損害，學者王澤鑑
    認為：「本書認為物受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因使用益利喪
    失的具體損害，例如汽車被毀損時，得請求租車或使用替代
    交通工具的費用，房屋被燒毀時，得請求租屋居住的租金」
    （參見王澤鑑著損害賠償法2018年版第213頁），此亦有臺
    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206號判決要旨可參。查系爭
    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雙方於同年10月14日勘查後確認
    房屋有瑕疵，此時原告即停止裝潢，被告於同年11月5日起
    進場補強，經被告補強後，雙方於同年12月6日到場，確認
    被告補強後狀況，除了補強外觀顏色黃白交雜及水滴狀毛胚
    等粗糙表面外，另有檢測有室內環境中總揮發性有機物等空
    氣危害物質，考量因修補後應以至少1個月為工程後養護期
    ，並使上開室內空污得以消散，另參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
    13)(十七)鑑字第102號鑑定報告書，亦指出「室內健康品質
    」有減損，見報告書第8頁)，原告請求以施工後1個月為工
    程後養護期，應屬合理。故自應交屋日110年9月24日起算至
    111年1月6日止（即被告修補後加計1個月工程養護日)，以
    上經過3月又13日，是原告主張此期間為因被告遲延給付而
    發生之房租損害，應屬有據。原告支出之房屋租金為每月17
    222元，其中的10%即1722元部分另於每年5月報稅時另外付
    給房東（註：此係稅務上計算），而每月支付房租15500元
    ，以上有房屋契約一份可佐（原證18），原告此部分請求租
    金損失按每月15500元計算。又租屋管理費每月1033元，有
    管理費收據可證（原證19）。則按上開3月又13天計算為567
    63元。【(15500+1033)x(3+[13÷30])=56763元，小數點以下
    四捨五入】
　⑶房屋價值減損 0000000元：
　　被告抗辯略以系爭房屋已完全修復故不須任何賠償云云。然
　　查，鑑定報告已說明：「但因施工過程各個節點欠缺監造單
　　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第三方）對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
　　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
　　料文件，研判會有『恐未完全修復之處』，即在樓板縫修繕
 　 補強後恐會存在污名價值減損」，嗣更指出：空間使用機能
　　（室內淨高減損）： -2%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
　　工作）：-3%室內健康品質： -1%房屋恆久性品質：-2%環境
　　永續品質：-1%等等諸多持續存在的瑕疵，根本並非如被告
　　片面辯稱完全修復云云，是物的實際價值已顯然減少，房屋
　　及基地均發生價值減損。本件經由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
　　果以：「瑕疵價值減損係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
　　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依系爭房屋整
　　體外觀、內部陳設、屋齡、屋內空間、屋內現況體驗…等等
　　，與一般房產交易價值實務，研判影響『房地產交易價值』
　　與『本鑑定案樓頂板修繕補強之施工作業造成之污名價值減
　　損』各項子房屋價值組成因子之權重比例與影響權重經對偶
　　分析，共計影響權重為【-9%】（見鑑定報告書第7頁第16行
　　以下）。又補充鑑定報告亦指出：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
　　價值是會造成污名價值減損。（見卷二第219頁）。是系爭
　　房屋之瑕疵，經被告修補後仍有空間使用機能（室內淨高減
　　損）、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室內健康
　　品質、房屋恆久性品質、環境永續品質等持續存在之瑕疵，
　　顯然減少供人安全居住之主要功能，衡諸通常之交易觀念必
　　使系爭房屋交換價值產生貶抑，且屬於供人居住之房屋「就
　　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
　　不牢固之情形」之重大瑕疵，彰彰明甚。房屋部分減少金額
　　 636480元(0000000x9%=636480)，基地部分減少金額954720
　　元(00000000元x9%=954720)，合計0000000元(636480+95472
　　 0=0000000)。
　⑷請求精神上損害30萬元：
　　被告的修補僅於「房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見鑑定報告書
　　第8頁第15行）而已，修補後除了「室內減高減損-2%」外，
　　仍有品質減損即「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
　　-3%」、「室內健康品質-1%」、「房屋恆久性品質-2%」、
　　「環境永續品質-1%」等等，簡言之，交屋品質上有損減，
　　使原告有居住安寧、室內空氣健康品質的疑慮，造成原告精
　　神上痛苦。被告於預售屋契約中就結構體部分保固15年，此
　　外又再提供一紙「保固承諾書」將建築結構增加保固為25年
　　（原證17），其意思可能是誇口其建築房屋有高度專業水準
　　，並以此取信於消費者購買，被告更為上市公司，原告相信
    被告的專業建築能力，但被告居然發生如此明顯嚴重的碎裂
    瑕疵，原告為一般消費者且為人生初次購屋竟然買到如此的
    瑕疵房屋，且交屋不久就馬上要進行重大修繕天花板工程，
    原告居住此屋中惶然不安，居住安寧顯然受有損害。又且被
    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樹脂漆料」於封閉室內更有揮
    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被告修補後，經鑑定結果指出存有「
    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3%」、「室內健
    康品質-1%」、「房屋恆久性品質-2%」、「環境永續品質-1
    %」，可證原告的健康權顯然受損，且健康權受損並不以形
    成醫學上認定之「疾病」或具有治療必要性為限，是原告除
    了居住安寧受損害外，另請求健康權受損應有理由。綜上說
    明，原告為此依居住權、居住安寧及健康權受損，請求30萬
    元之精神慰撫金。
　⑸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
    第7條、第51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
    品管欠佳」之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
    元：
　　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
    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
    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
    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
    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
    違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
    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為股票公開上市
    之專業建設公司，本案所交付房屋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
    報告書記載：「綜上，研判是施工時品質管控有瑕疵，或澆
    灌混凝土時局部積水未清乾淨，或灌漿後未作適當養護，或
    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簡言之，就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
    ，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不牢固之情形」（見
    報告書第9頁）。系爭房屋為新成屋，竟有如此天花板脆裂
    及裂縫貫穿樓板的重大瑕疵，事後修補也僅在天花板實行以
    碳纖維塗層補強而已，被告在補強前或後，有無做任何的整
    體結構評固? 或保障樓上住戶安全? 均有可疑，也使住戶居
    住安全有重大疑慮，被告自應負消保法第7條之商品責任。
    其次，被告提供加長保固（見原證17），卻於交屋時發現有
    如鑑定報告所述之重大瑕疵，顯然不具有所保證之品質，更
    不符合被告為專業之上市公司具有建築專業水準所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系爭房屋天花板竟然有如前所述之碎裂及裂縫
    貫穿樓板之重大瑕疵，被告實施緊急修補事先未做整體結構
    安全評估，也未通知樓上（5樓）住戶取得其同意，修補的
    結果又僅僅只有口頭表示有修補而已，無法提出使人信服之
    安全保障，本件應認有懲罰性賠償金之必要，以嚇阻並促使
    被告將來建築房屋時可更盡力完善，以保障消費者權益。消
    保法第51條所定之懲罰性賠償，應包括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再者，被告抗辯本件「商品自傷」部分不適用消保法規定云
    云，應屬有誤，於我國仍有適用消保法：1、被告片面將商
    品自傷排除於消保法外，查「按我國學說主張「商品責任不
    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無非參照德國瑕疵商品責任法第一
    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本項規定於物之損害之情形，唯當瑕
    疵產品以外之物受有損害，而該他物依其類型通常係預定公
    司使用或消費，且被害人亦主要為此等使用者，方適用之」
    ，依此規定，對於物之損害，德國瑕疵商品責任排除商品本
    身傷害之賠償責任。故消保法第七條商品責任保護之法益，
    與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相同，以被害人受有「權
    利」上之損害為限，而「債權」因欠缺公示性，故非消保法
    商品責任或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
    」，從而因債權侵害所生之損害，乃「純粹經濟上之損失」
    ，不得依消保法商品責任請求損害賠償（參見王澤鑑著「商
    品製造人責任與純粹經濟上損失」)。然按我國消保法第七
    條與其他諸國之立法例不同，對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未對此
    設有明文，其本質上又係侵權責任，理當回歸至侵權行為法
    之規定，而依民法第216條之規定，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
    及所失利益，解釋上，當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參見朱柏松
    教授著「消費者保護法論」）。再者，我國並未有德國限制
    消費者僅能依契約不履行，向其直接契約當事人請求，再由
    受請求者層層轉向製造者請求，不僅於消費者權益之保護，
    未見貫徹，而且徒增訟累。從而應認消保法第七條之商品責
    任上所稱之損害，當包含商品本身之損害在內。再參酌最高
    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00號民事判決要旨謂：「按商品製造
    人生產具有瑕疵之商品，流入市場，成為交易之客體，顯已
    違反交易安全之義務，苟因此致消費者受有損害，自應負侵
    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亦肯定消費者所受損害包括商品
    本身之損害在內」，以上見解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
    29號判決(發回更審）、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建上
    更(一)字第90號判決（更一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
    1296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所採。本件雙方契約書第29
    條第1項明揭：「本契約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依消費者保
    護法第11條第2項約定，為有利於買方之解釋」、第23條第2
    項規定：「有關本預售屋之瑕疵擔保責任，依本契約第17條
    之約定辦理」、第17條第1項、第5項分別約定：「一、建築
    結構體：本契約自買方完成交屋日起，……（中略）…除賣方
    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方或不可抗力因素外，結構部分（如梁柱
    等等）負責保固15年」、「第一項至第三項之保固期限過後
    ，買方仍得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主張權利」，簡言之，就房屋
    瑕疵保固部分雙方契約並未排除消保法的適用。被告上開抗
    辯，已違反消保法第11條及上開契約明定應有利於消費者解
    釋規定。又承上，被告除了在契約書上保證「負責保固15年
    」外，還開立「保固承諾書」一紙，其中更承諾房屋結構體
    「保固25年」（原證17），顯然被告就施工品質自信有高度
    的科技或專業水準，以此方法取信消費者，卻發生如前所述
    之重大施工品質瑕疵，並影響樓板承載力，顯然違背消保法
    第7條保障消費者權益意旨。
　⑹綜上說明，原告依民法第359、360條及不當得利（減少價金
　　部分），暨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包括遲延給付部分）、不
　　完全給付之規定、民法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51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起訴前鑑定費12000元、延遲入住損失5
    6763元、房地價值減損0000000元、慰撫金30萬元(小計為00
    00000元)、一倍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共0000000元。
　４並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其中165萬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0000000元部分，自綜合辯論意旨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關於原告就其所指稱系爭房屋存在瑕疵之請求損害賠償，應
    不得適用消保法。援用王澤鑑大法官之見解，認為消保法第
    7條所規定商品製造者責任之保護客體，應作限制解釋 ，不
    及於所謂商品自體傷害等經濟上損失(即不包括因商品本身
    因其缺陷或不具安全性，以致毁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財產
    上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理由略以：（1)消保法第7條係規
    定… 旨在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將「財產」一語作限制
    解釋，不包括「商品自體損害」等純粹經濟上損失在内，與
    法律文義、體系及目的尚無違背；（2)商品具有缺陷…其缺
    陷於移轉所有權時既已存在，不能認為出賣人或製造者侵害
    買受人的所有權，…其保護利益…利益衡量上（應予平衡）…
    且如將消保法第51條之懲罰性賠償金適用於商品自體傷害之
    情形，製造者責任將過分擴大；(3)買賣契約對瑕疵所生的
    損害就其要件、法律效果及消滅時效設有詳細規定，…若認
    如買受人得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向出賣人請求損害賠償，則
    民法關於買賣所設之規定將成為具文；（4)(依各國立法例
    ），產品責任的保護對象不包括「商品自身損害」在内，故
    限縮消保法第七條「財產」之定義而排除「商品自體損害」
    之適用，符合比較法上商品責任之發展趨勢。從而，消保法
    第7 條第2項之規範，企業經營者應對「商品或服務具有『危
    害消費者生命、身體 、健康、財產』之可能」之情事負賠償
    責任，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須以「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
    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並導致消費者受有損
    害」為其前提，至於「商品本身因瑕疵存在而致價值有所貶
    損」乙節，非屬消保法第7條之規範範圍。承上所述，本件
    原告所受損害者應僅限於系爭房屋(財產）本身之瑕疵，已
    經雙方洽商及時修復補正，故原告並無「生命、身體、健康
    」等其他法益受損，被告僅須依照民法有關瑕疵擔保之規定
    負其責任，而無須依照消保法第7條、第51條之規定負責，
    否則民法有關出賣人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將因消
    保法之制定而形同具文，絕非消保法之立法本意。
　２被告執行修補之時程如下：110年10月12日原告致電被告公司
    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
    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被告
    在場人員並向原告說明維修處理原則。110年10月14日原告
    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
    事長現場會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
    「根據現場會勘觀察，江翠本建案26號4樓樓板明顯有裂缝
    ，依據遠雄所提供SGS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報告，混凝
    土抗壓強度符合混凝結構設計規範，所以研判混凝土強度無
    缺陷之疑慮。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
    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
    減輕承載應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
    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
    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
    建屋安全性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
    法」。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
    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
    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
    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
    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
    告寄發存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
    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
    。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
    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
    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
    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
    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
    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
    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
    關於現場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
    度檢查為「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
    其附著性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
    情形」，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
    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
    分，並在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承上所述，被告就原
    告所指稱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兩造合意修補完成，被告否認
    系爭房屋產生不明揮發物之空氣污染，損及原告之健康，並
    否認系爭房屋經修繕後造成價值減損。此外，原告依消保法
    第7條、第51條規定之請求不應准許。
　３依本院囑託鑑定人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所做成台北市建築師公
    會(113）（十七）鑑字第0102號鑑定報告書第8頁明載：㈠鑑
    定要旨2「…參酌現況平頂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
    形，亦未發現梁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研判
    房屋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㈡鑑定要旨3「參酌現況並無混
    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梁柱結構桿件有不
    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研判無須再行補強」。原告所提原證
    28「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
    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以下簡稱估價指引）所
    稱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在解釋上其發生事件及原因為：㈠
    估價客體之建物存在特定事件或原因：包括但不限於建物傾
    斜、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混凝土含爐渣成分、鋼筋輻射
    量過高、建物漏水無法完全修復、凶宅、受污染土地等瑕疵
    事項（詳「估價指引」第1頁名詞定義）。㈡估價客體之建物
    必須進行瑕疵價值減損之定義：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
    值減損額之「污名價值減損」，參酌原證28「估價指引」第
    2頁下方對於污名價值減損之定義為：在概念上類同於「交
    易性貶值」，指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仍無法排除被
    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則系爭房屋瑕疵之修繕補正，除了參
    與修繕之少數相關人員知悉，已非公開之事實，不具有「社
    會大眾得以共聞共見之污名狀態」之外貌，且房屋修繕亦非
    傳統習俗上之禁忌事由；而系爭房屋經修繕後經台北市建築
    師公會鑑定認為其結構無安全疑慮，無須再行補強，其保固
    之功能更強，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被毀損
    物所殘餘的貶值，故系爭房屋再經估價或將來交易時，實不
    存在任何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或交易性貶值之情狀。從而，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0786號函
    復本院稱：「…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研判對於
    房屋坐落之基地價值是會造成汙名價值減損…，為00000000
    元（土地價格）×9%＝954720元」，未斟酌「系爭建物透過現
    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之事
    由，亦未交代其認定價值減損所依據之理由，係嚴重誤解「
    原證28估價指引」之規範緣由與事由，且造成本事件就瑕疵
    修復所生爭執之「損害-填補」判斷之比例失衡，實不可採
    。按鑑定為輔助法院判斷能力之證據方法，得為鑑定之事項
    包括法院所不知之法規及經驗，及就具體事實適用經驗法則
    所得之事實判斷，為通說之見解；又依實務向來見解，法院
    就鑑定人鑑定意見可採與否，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後定其
    取捨，法院不應將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亦有最高法
    院79年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可稽（被證10）。被告據此
    主張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0786
    號函對於「原證28估價指引」有所誤解，而為錯誤之論斷」
    ，應由本院依職權認定事實，排除鑑定人之上揭函件之意見
    。
　４原告所提相關判決所涉之事實與本件兩造爭執之事實相差甚
    遠，應不得比附援引，說明如下：
　⑴原證13-1至原證13-3判決：上揭判決皆基於同一事實之審理
    判斷，最終事實審法院所認定之事實為「…堪認系爭大樓（
    即東勢王朝一期）之施工確有違背上述建築技術成規之情事
    ，且施工瑕疵確與系爭大樓瞬間倒塌，有相當因果關係。故
    系爭大樓既有上開違背當時之建築技術成規之施工瑕疵，有
    致生公共危險之潛在可能性，則系爭大樓在離開上訴人頌楊
    營造公司控制時，已存在製造上之瑕疵，堪以認定…」（詳
    原證13-2判決第673行至678行）。但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
    屋存在瑕疵，為個別之物之瑕疵，且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
    於整棟大樓結構毫無影響，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
    ，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故完全不存在公共危險。又上
    揭原證13-2判決並稱：「…本院斟酌：⑴美國法例上算定懲罰
    性賠償金額度時，通當考量加害人行為之性質、加害人所為
    危害之性質及程度、加害人之財力，以及加害人惡意行為所
    得之利益額等標準。然本件尚無嚴重偷工減料，惡性謀取暴
    利情事。依前所述，本件將商品（房屋）本身損害，列為企
    業經營者賭償之範圍內，業已擴大消費者之求償範圍。懲罰
    性賠償金之立法目的在於使企業經營者受到適當之制裁，及
    必要程度之嚇阻，並非藉此制度增加消費者之受償金額。我
    國商品責任保險制度尚未建立，如課以鉅額懲罰性賠償金，
    可能使企業經營者因一次求償而破產倒閉，相對而言，對於
    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並非適宜等情。認原審將被上訴人得請
    求之懲罰性賠償金，核減為損害額之0.4倍，尚屬允當。…」
    （詳原證13-2判決第783至795行）。但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
    屋之瑕疵，應屬個案，毫無加害之惡意可言；且系爭房屋之
    瑕疵已經即時修繕補正完成，不存在危害及謀取暴利之情事
    ，實不應再由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被告公司。
　⑵原證14-1至原證14-2判決：在原證14-1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論斷：「…然我國城市中以玻璃帷幕作為外牆之建物甚多，
    濟弘公司既採用強化玻璃作為系爭建物之帷幕外牆，本應更
    注意玻璃之品質及施工方式，避免玻璃有支撐不均勻、受力
    不均之情形發生；系爭建物於天候良好之情形下仍有多次玻
    璃破裂掉落之情形，於現今社會中實屬罕見，自難認濟弘公
    司興建系爭建物採用之帷幕玻璃品質及其安裝施工方式，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從而，管委會
    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濟弘公司賠償區分所
    有權人所受之損失，自非無據…」（原證14-1判決第16頁第1
    7行以下），此「濟弘公寓大廈外牆帷幕玻璃大幅脫落之情
    況，大樓管委會以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全面
    修補」之事實，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瑕疵係屬個案，
    且以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
    除物之毀損」之事實大不相同。且原證14-1判決並未命建商
    負懲罰性賠償之義務，則對照本件原告誤用法律規範而加倍
    請求賠償金額，實有不當。
　⑶原證15判決：所涉為奧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之奧迪汽
    車缺少行人偵測功能系統所生商品價格損失之事實，乃「欠
    缺品質商品廣泛流入消費巿場，造成眾多消費者遭受侵害」
    之事實，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之瑕疵個別單純之物之
    瑕疵擔保，且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整棟大樓結構毫無影
    響，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
    事實完全不同，應適用不同之法律規範。
　⑷原證21判決：所涉事實為「岱嵐I-LAND公寓大廈公設-共用部
    分遲延移交之爭執」，該判決明載「…實則被上訴人主張受
    有財產損害，係指上訴人遲延交付共用部分，導致其等無法
    使用共用部分及公共設施，使用利益受損而言（見本院卷㈠
    第183頁、卷㈡第99頁）。惟依學者之見解，物之使用可能性
    本身是一種非財產上損害，因不能使用造成的不方便、不愉
    快，係屬非得以金錢計算的不利益，須物之不能使用具體實
    現於財產上損害時，始得請求損害賠償（見王澤鑑著《損害
    賠償》，2018年8月版第212頁），可資贊同。則被上訴人對
    於上訴人遲延交付共用部分所導致無法使用公共設施之不利
    益，如未具體實現於財産上之損害，依前開說明，即不得請
    求損害賠償…」（原證21判決第8頁第24行開始），因該判決
    所載請求權人未具體舉證所受損害，僅獲百分之一之勝訴（
    詳該判決主文第二項關於訴訟費用負擔）。原證21判決所涉
    事實為與本件訴訟所涉之事實差異太大，無參考之價值，不
    待贄述。
　⑸原證22判決：所涉事實為「關渡大國」房屋工程興建時之鄰
    房損失問題，即建商施工時造成鄰房樑柱扭曲、房屋傾斜、
    龜裂滲水等受侵害之狀態應如何賠償之問題，與本件「系爭
    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
    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
    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⑹原證23、原證24判決：皆為企業不法製造商品行為之所造成
    社會集體消費糾紛，所涉「不良或惡質商品廣泛流入消費市
    場，造成眾多消費者身體健康遭受侵害」之事實（兩案件原
    超訴者皆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與本件
    訴訟所涉「系爭房屋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
    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
    損」事實，完全不同，應適用不同之規範。
　⑺原證29判決：所涉為「所買受之房屋傾斜，顯為透過現代修
    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
    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
    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
    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⑻原證30判決：所涉為「原來屬於社區大廈之部分公設及開放
    空間之圍牆為違章違築遭拆除，導致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在使
    用上之價格減損，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
    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
    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
    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太，故無參
    考之價值。
　⑼原證31判決：所涉為「鄰損事件所造成之房屋傾斜，顯為透
    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
    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
    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
    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５系爭房屋之瑕疵既已經依兩造同意之方式修繕完成，不影響
    整棟建物之結構，則系爭房屋實不存在價值、通常效用、約
    定效用滅失或減少之狀態，與上揭原告所提出判決所涉之事
    實有顯著差別，原告之請求為過大主張。系爭房屋之瑕疵修
    復，為基於兩造買賣契約關係所發生個別的物之瑕疵擔保問
    題，係個別的買賣物之修繕補正之法律事實，除了參與修繕
    之少數相關人員知悉，存在於特定房屋內，並無公開，不具
    有「社會大眾得以共聞共見之污名狀態」之外貌，且房屋修
    繕亦非傳統習俗上之禁忌污名事項，未來在成屋交易時，並
    非必須揭漏之事項，有內政部112年6月公佈成屋買賣契約書
    範本附件一「房屋現況確認書」，所列明應揭露事項並不含
    「房屋曾經修繕完成」之事項可稽（被證11)。系爭房屋之
    補正修繕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經排除物之毀損
    部分，不會發生交易性之貶值。又系爭房屋之瑕疵，並非以
    下之類型：包括但不限於建物傾斜、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
    、混凝土含爐渣成分、鋼筋輻射量過高、建物漏水無法完全
    修復、凶宅、受污染土地等瑕疵事項（參原證28第l頁名詞
    定義之二）。承上所述，系爭房屋之瑕疵修繕所造成之損害
    應只限於建物之價值，土地部分之價值確實不受汙名價值減
    損之影響，原告就土地價值減損之請求應無理由；且兩造爭
    執之適用，應止於民法上物之瑕疵擔保之規範，被告就系爭
    房屋之興建與販賣皆無惡意、房屋瑕疵所造成之損害僅止於
    原告個人（而非社會大眾），被告亦未因此謀取不正當之暴
    利。又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在嚇阻企業經營者在製造或販賣
    商品之不當或惡意行為，被告公司既然在個別買賣物之瑕疵
    發現後，即刻以原告同意之方式進行房屋修繕，實非懲罰性
    賠償金制度制裁之對象。退萬步言，原告主張一倍之懲罰性
    賠償金為過大主張，無端加劇賠償金頷，完全抹煞被告在瑕
    疵修繕補正之積極態度與負責做法，其請求應不可採。
　６就原告請求租金56763元，並就此金額加倍請求之抗辯：原告
    所提租賃契約（原證18)租期為108年8月25日至109年8月24
    日，所提出之管理費收據（原證19)為109年7月之收據。惟
    系爭房屋係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後進行修繕補正，故上開證
    物與本訴訟事件爭執事實無關，被告否認原告在系爭房屋交
    屋後受有給付租金之損害。
　７就原告請求精神上損害30萬元，並就此金額加倍請求之抗辯
    ：系爭房屋交屋後發現天花板存在瑕疵，被告公司工務人員
    即刻會同原告，在「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參
    予，進行會勘，做成決議，以原告同意之方式進行修繕，被
    告公司工作人員從110年11月5日開始進入系爭房屋施作修補
    工程，於同年月22日即完成驗收。被告公司完全順從原告之
    意思，急速將損害修補，實未進一步造成原告精神上之損害
    。又被告先前提出行政院所公布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1
    11年9月l日答辯（二）狀附件1)，並就被證8會勘會議記錄
    所載之事項說明如後：依上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第2條
    所列標準，甲醛(HCHO)之標準值為一小時值0.08ppm；TVOC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其成份詳第3條第五項）之標準值
    為一小時值0.56ppm。依原告所委請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
    破壞檢測協會人員於110年12月6日在系爭房屋會勘所作成之
    紀錄載：「2.委由協會檢測共6＋1處，坪項示意…檢測點位置
    及成果（位置）l、2、3、4、6、7甲醛＜0.01ppm，TVOC＜0.0
    1mg/m³；（位置）5甲醛＜0.01ppm，TVOC＝0.04mg/m³檢測採
    量 測3分鐘讀數」。承上所述，現場檢測值低於上揭「室內
    空氣品質標準」1小時內之標準值，應無原告所稱室內存有
    空污之問題。又鑑定人之鑑定報告書亦未提及系爭房屋室內
    有空污存在，則原告所稱健康受有影響，進而請求精神賠償
    ，並無依據。退萬步言，此未基於具體事實之請求亦屬過高
    且不合理，應予駁回。
　８原告已自認系爭房屋內部不存在空污，並提出檢測文件佐證
    ，故原告應不得就固定之事實再為爭執及請求，說明如下：
    原告於111年9月l日之準備書狀表示「…經原告當事人表示，
    因原本舊的租屋處租約已到期而有入住房屋需求，故於111
    年5月12日已聘請妙健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來檢測室內
    甲醛，並製有報告一份（原證7)嗣後並委請該公司進行全戶
    除甲醛及汙染治理，於111年5月16日完成（原證8)，故此部
    分關於原告主張修補材料有持續散發室內空污可能發生損害
    健康部分，原告不聲請鑑定」。原告委請妙健環境科技公司
    進行系爭房屋全戶除甲醛及污染治理，原證8顯示系爭房屋
    內空氣檢測數值皆在標準內，則原告支出33468元完成其所
    稱之室內空氣除污工作，係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
    經排除被毀損物殘餘之貶值，就此部分無交易性貶值，不存
    在污名價值減損之問題。
　９被告依原告要求，並經原告確認使用綠建材EPOXY塗料（被證
    8第1項），塗於被證7最後1頁所示之天花板，該塗料如附件
    2相片所示，係環氧樹脂面漆，依建材市場常見之說明：「
    環氧面漆：是一種雙組份聚醯胺固化防腐塗料，漆膜常溫自
    干，具有非常好的物理化學特性。環氧面漆塗層顏色多樣，
    具有非常好的裝飾性，漆膜耐腐蝕、耐溶劑性強，環氧防腐
    面漆主要適用於室内環境使用，不宜用於室外塗裝」，其中
    該塗料主劑與硬化劑之比例為6：1，係合於標準比例之產品
    ，以市場上合格之產品塗料加以粉刷天花板，在數日空氣流
    通後，即可產生養護之效果，不生室內空氣汙染。依台塑企
    業關於建築裝修EPOXY之規範（被證14），其中4.6之l載EPO
    XY塗料塗完後，其養護天數為7天，則被告在110年12月6日
    塗滿已修補之部分後，超過7天即完成養護，原告聲稱養護
    需時1個月，並無依據，被告否認之。承上所述，鑑定報告
    第7頁關於「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主劑與硬化劑為6：1未經
    查證之質疑」係對市場上特定產品品質之非合理質疑（廠商
    已經調好之塗料如何去檢視比例），其判斷為錯誤；又就「
    系爭建物內甲醛濃度是否符合標準值」為自行揣測，鑑定人
    之判斷違背原告自己提出原證8室內不存在空污之固定事實
    ，其論述亦有錯誤。從而，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修復完成，
    對於結構毫無損及，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內之空污並不存在
    ，顯有誇大「室內健康品質」、「房屋恆久性品質」、「環
    境永續品質」之欠缺，其請求不應允准。
　10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之事實
　１原告於108年4月6日向被告訂購遠雄江翠預售屋建案一間，系
    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110
    年10月12日原告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
　　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
　　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
　　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
　　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根據現場
　　會勘觀察，江翠本建案26號4樓樓板明顯有裂缝，依據遠雄
　　所提供SGS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報告，混凝土抗壓強度
　　符合混凝結構設計規範，所以研判混凝土強度無缺陷之疑慮
　　。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
　　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
　　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
　　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
　　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
　　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
　　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
　　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
　　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
　　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
　　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
　　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
　　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
　　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
　　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
　　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
　　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
　　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
　　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
　　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
　　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
　　「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
　　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
　　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
　　，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
　　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
　２原告於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
　　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
五、兩造之爭點：
　１原告主張：原告於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
    協會作初步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請求被告賠償
    ，是否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經修補完成後會產生不明揮發物之空氣
    污染損及原告健康，因而延誤入住，產生租金、管理費損失
    共56763元，請求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
　３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修補完成，仍有房地價值之減損，請求
    被告賠償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４原告主張：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術脂漆料，用於封
    閉室內，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使原告對於居住安寧、
    健康權顯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及擔憂，依民法第184條、第1
    95條第1項、第222條第2項、第360條、消保法第7條第1項、
    第3項，請求慰撫金30萬元，是否有理由?
　５原告主張：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
　　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
　　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
    由？經查：
　１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時，
    竟發現客廳、書房及主臥室外廊道等處之天花板混凝土有嚴
    重脆化鬆動不牢固之缺失，明顯施工品質有瑕疵，且可能影
    響樓層結構承載力，經通知被告現場工地負責人前來查看，
    判斷確實有施工瑕疵而須進行緊急補強。原告先墊付費用12
    000元，聘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勘查結論
    記載「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縫，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
    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
    力有影響」等等，核屬證明損害必要費用，原告此部分之請
    求，應予准許。
　２原告請求被告賠償3個月又13日(110年9月24日起至111年1月6
    日止，即被告修補後加計1個月工程養護日)之租金與管理費
    共56763元等情。經查，原告於110年10月12日致電被告公司
    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
    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110
    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
    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
    ，檢查說明内載「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
    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
    頂板減輕承載應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
    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
    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
    人對建屋安全性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
    決方法」。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
    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
    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
    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
    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
    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
    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
    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
    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
    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
    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
    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
    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
    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
    内載關於現場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
    平整度檢查為「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
    」及其附著性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
    空鼓情形」，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
    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
    之部分，並在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以上修補過程，
    可知原告於110年10月12日將天花板有瑕疵之事告知被告，
    被告於110年10月13、14日會勘，知悉系爭房屋頂板裂缝，
    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
    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
    等情，於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
    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
    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
    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
    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1月1日被告
    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
    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
    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
    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
    ，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
    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
    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
    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
    議記錄（被證7)，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
    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
    補之部分，被告依原告要求，並經原告確認使用綠建材EPOX
    Y塗料（被證8第1項），EPOXY塗料塗完後，其養護天數為7
    天(見卷三第66頁)，即到110年12月13日止。原告請求賠償1
    10年9月2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之租金、管理費損失，惟查
    ，原告原本計畫係於110年9月29日至110年11月30日裝潢，
    此見原證38可稽，本來就是預計2個月裝潢，所以此2個月期
    間，原告就是在外租屋，本來就預計有租金支出，此2個月
    不能算入被告延遲交屋所造成之損害，所以3個月13日應扣
    掉2個月，而剩1個月13日，而110年12月6日被告以綠建材EP
    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其養護天數為7天，即到
    110年12月13日止，此七天應予扣除，原告主張養護天數為1
    個月，並無證據證明，是自110年12月14日起至111年1月6日
    止，共24日，原告可以請求此期間之租金、管理費損失。被
    告雖辯稱：原告所提租賃契約（原證18)租期為108年8月25
    日至109年8月24日，所提出之管理費收據（原證19)為109年
    7月之收據，而系爭房屋係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後進行修繕
    補正，故上開證物與本訴訟事件爭執事實無關，被告否認原
    告在系爭房屋交屋後受有給付租金之損害等語。惟查，原告
    係依據前租約繼續承租，並未訂立新租約，並提出自110年9
    月25日起至111年4月25日止按月15500元之轉帳交易結果(原
    證39，見卷二第335頁至349頁)，及原告向房東表示延至111
    年5月份才能搬家之對話截圖(原證40，見卷二第351頁)，堪
    信原告確實在外租屋至111年5月才搬家。依據每月15500元
    計算，24日之租金為12340元(15500/30x24=12340)，又租屋
    管理費每月1033元，有管理費收據可證（原證19），則24日
    管理費為826元(1033/30x24=826)。小計租金與管理費損失
    為13166元(12340+826=13166)。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３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修補完成，仍有房地價值之減損，請求
    被告賠償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本院將系爭房屋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下列事項：【修復
    後，房屋交易價值有無減損，如有，減損金額為多少（僅就
    房屋部分之價值）？】鑑定報告稱：瑕疵價值減損：係指不
    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含「修繕補強費用
    」及「污名價值減損」。本案鑑定係探討「樓板裂縫修復後
    ，房屋交易價值有無減損」，有關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
    價值減損總額，包括「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及「樓板裂縫
    修復後之污名價值減損」。承上，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
    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樓板裂
    縫修復後之污名價值減損。因依前述，鑑定會勘紀錄表之記
    載，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以「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
    修繕補強，其修繕補強之費用是由被告支付。那麼，樓板裂
    縫之修繕補強費用可以扣除。因此，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
    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污名價值減損。而「瑕疵
    價值減損」與「修繕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之關係如下
    ：正常情形：合理交易價值；發生瑕疵：合理交易價值＋瑕
    疵價值減損；進行修繕＝修繕前合理交易價值＋修繕費用＋恐
    未完全修復（恐未完全修復部分，需由建築師專業判斷）；
    修繕完成：修繕後合理交易價值＋污名價值減損。因本鑑定
    案之修繕費用是由被告自行吸收，故不再考慮本案樓板裂縫
    之修復費用。依一般建築工程實務，無論是新建、增建、改
    建、修建或補強修繕施工，施工單位與監造單位缺一不可，
    施工單位負責施工品質，監造單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負
    責施工中之施工品質查證，例如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A主
    劑與B硬化劑，主劑：硬化劑＝6：1，兩者之比例是否正確，
    應由監造單位（或第三方）品質查證；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
    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料文件。本案補強修
    繕施工完成後，雖已由被告施作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
    強，並經「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現場檢測該
    補強檢測-合格。但因欠缺監造單位（或第三方）負責施工
    中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此即為樓板補強修繕施工過程之瑕
    疵。依前述，今日即便施工單位盡力於樓板補強修繕之施工
    作業，也持有「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現場檢
    測該補強檢測之合格證明，但因施工過程各個節點欠缺監造
    單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第三方）對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
    ，如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A主劑與B硬化劑，主劑：硬化劑
    ＝6：1，兩者之比例是否正確，應由監造單位（或第三方）
    品質查證；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
    相關查證資料文件。研判會有「恐未完全修復」之處，即在
    樓板裂縫修繕補強後恐會存在污名價值減損。又依前述委託
    樓板補強修繕工程完工後曾委託「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
    檢驗協會」檢測甲醛與TVOC含量，檢測平頂7處位置3分鐘讀
    數，7處甲醛體積濃度均＜0.01ppm；6處TVOC體積濃度有6處＜
    0.01mg/m³、l處＝0.04mg/m³。但經查「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規定檢測『甲醛』與『TVOC』標準值係為一小時值。顯示「中華
    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甲醛與TVOC含量是否準
    確，尚有疑慮。依系爭房屋整體外觀、內部陳設、屋齡、屋
    內空間及屋內現況體驗等及參酌原證二、三照片、原證四、
    五照片、被證六、七、八資料、法院112.5.22.來函檢附之
    照片等等與一般房產交易價值實務，研判影響「房地產交易
    價值」與「本鑑定案樓頂板修繕補強之施工作業造成之污名
    價值減損」各項子房屋價值組成因子之權重比例與影響權重
    經對偶分析如下：

房屋價值組成因子 分配權重 影響權重 備註說明 外觀造型與美感 5% ±0%  空間使用機能 10% -2% 室內淨高減損 採光通風與日照 5% ±0%  整棟結構安全 23% ±0%  樓板是否瑕疵 12% -3% 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 消防安全 5% ±0%  電器安全 5% ±0%  逃生避難安全 5% ±0%  室內健康品質 5% -1%  設施設備品質 5% ±0%  房屋恆久性品質 10% -2%  環境永續品質 10% -1%  共計 100% -9%  

　　本案鑑定要旨之減損金額說明係僅就房屋部分之價值來估算
    ，查兩造系訂定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之『房屋』
    買賣契約價金為0000000元，故本案房屋交易價值減損值＝00
    00000元×9%＝636480元。
　　本院就系爭房屋頂板之裂縫修復後，是否會減損基地交易價
    值，再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該公會以113年4月9
    日113(十七)鑑字第786號函回覆：（一）參考「中華民國不
    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
    值減損估價指引」參、注意事項，九、房地價值拆分：1.房
    地結合體之瑕疵價值減損評估，除委託人特別要求或市場交
    易習慣特殊等原因外，無須拆分土地價值與建物價值。2.若
    瑕疵問題僅存在於建物，瑕疵價值減損並不以建物價值為限
    ，但須注意瑕疵價值減損超過建物價值之合理性；如瑕疵問
    題僅存在於土地者，亦同。㈡本案契約土地價款為00000000
    元。本案契約房屋價款為0000000元。㈢本會【113年1月11日
    （113）（十七）鑑字第102號鑑定報告書，就坐落新北市○○
    區○○○路00號4樓頂板之裂縫經修復後，認房屋有污名價值減
    損636480元（計算式：0000000元×9%＝636480元）。】；承
    前述，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第九號公報--瑕疵
    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
    地價值」是會造成污名價值減損。㈣「基地價值」造成污名
    價值減損之金額＝00000000元×9%＝954720元。（見卷二第219
    頁），以上房屋與基地，交易價值減少共0000000元(636480
    +954720=0000000)。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房地交易價值減少00
    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４原告主張：原告買受新屋卻遇到頂板有裂縫，如此重大瑕疵
    ，有安全危害隱憂，又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樹脂漆
    料，用於封閉室內，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使原告對於
    居住安寧、健康權顯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及擔憂，依民法第
    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2條第2項、第360條、消保法第
    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慰撫金30萬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系爭房屋經被告修補後，既經「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
    驗協會」檢測：補強檢測-合格，再參酌現況平頂並無混凝
    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樑柱結構桿件有不良
    或損害之情形，因此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研判房屋之結構應無
    安全疑慮，系爭房屋既經修補，安全無虞，原告自無居住安
    寧受侵害之情事。又原告陳明其延至111年5月份才搬至系爭
    房屋(見原證40)，已是距離塗漆時(110年12月6日)快半年，
    原告又未提出上開漆料具有揮發性有毒物質之證據，自難認
    定上開漆料會損害原告之健康權。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
　５原告主張：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
　　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
　　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
    由？
　　惟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
    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
    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
    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
    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消保法第7
    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於第2章「消
    費者權益」之第1節「健康與安全保障」，佐以消保法第1條
    明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
    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可見上開規定旨在規範
    商品或服務應具備安全性與衛生性，以保護消費者從事消費
    活動時，其自身之安全及固有財產，不致因所購買之商品或
    服務不具備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受
    到危害。至商品因本身缺陷或不具安全性，致毀損、滅失或
    不堪使用而生之財產上損失，與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保障並
    無直接關係，消費者得依民法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等
    規定請求賠償，應不在消保法第7條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是
    以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主張被告應賠償原告
    損害額一倍之懲罰性賠償金，難認有據。
　６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起訴前鑑定費12000元、租金、管理費損
    失13166元、房地交易價值減損0000000元，共0000000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0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6
    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
    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
    許。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649號
原      告  李金育  
訴訟代理人  蘇得鳴律師
被      告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文嘉  
訴訟代理人  林宸宇  
            任國華  
            蘇弘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陸拾陸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伍拾參萬玖仟元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台幣壹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陸拾陸元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5月2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其中165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0000000元自綜合辯論意旨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為訴之變更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１原告於民國108年4月6日向被告訂購遠雄江翠預售屋建案一間（下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時竟發現客廳、書房及主臥室外廊道等處之天花板混凝土有嚴重脆化鬆動不牢固之缺失，明顯施工品質有瑕疵，且可能影響樓層結構承載力，經通知被告現場工地負責人前來查看，判斷確實有施工瑕疵而須進行緊急補強。原告先墊付費用聘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於110年10月14日作初步勘查後，確認天花板水泥灌漿有裂縫，且該裂縫很可能已貫穿樓板，明顯對承載力有影響，有施工瑕疵，以上有現場照片及初步檢測單位作成之報告書可證。該瑕疵已造成原告對居住安全的危險，且無法按時入住的損害。
　２被告於110年11月5日進場進行修繕補強，然被告僅有口頭保證補強材質強度，除此之外並無任何施工品質及居住安全之保障，且天花板緊急補強後外觀顏色黃白交雜，補強材質塗噴不勻造成高低落差，且遍布有水滴狀毛胚粗糙之表面等等，明顯不符合房屋交屋時應有之狀態。又補強施工後，被告對天花板也無任何事後養護行為及向原告說明耐用程度，原告進入房屋時更發現屋內充滿不明之揮發物質，此應係甲醛、苯系揮發物等室內污染物（簡稱室內空氣危害物質），被告對此也無任何說明及後續交代，也無通知到底需要多久時間才能消散氣味，原告只能自行購買相關空氣檢測儀器自行測量，查出各項數值均嚴重超標，根本無法居住，且如果要居住則必須長期將房屋窗戶完全打開並以電扇通風，否則將嚴重危害人體。以上事實經通知被告後，被告竟口頭表示其已負責補強完成云云，即置之不理。本件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就系爭瑕疵發生裂縫成因之調查結論：「綜上，研判是施工時品質管控有瑕疵，或澆灌混凝土時局部積水未清乾淨，或灌漿後未作適當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簡言之，就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不牢固之情形。」（見鑑定報告書第9頁第1行以下），可明瞭被告施工有嚴重瑕疵，並造成原告損害，被告竟辯稱其已修復完成而拒絕任何賠償，原告無奈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
　３原告所受損害如下：
　⑴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
　　上開初步鑑定費用為原告墊付，協會勘查結論記載「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縫，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等等。本次鑑定過程被告人員均在場並同意實施鑑定，結果也證明被告所交付房屋確實存有瑕疵，應屬證明損害必要費用。
　⑵原告延遲入住，支出額外房租及管理費56763元：
　　本件屬於物之不能使用具體實現於財產上損害，學者王澤鑑認為：「本書認為物受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因使用益利喪失的具體損害，例如汽車被毀損時，得請求租車或使用替代交通工具的費用，房屋被燒毀時，得請求租屋居住的租金」（參見王澤鑑著損害賠償法2018年版第213頁），此亦有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206號判決要旨可參。查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雙方於同年10月14日勘查後確認房屋有瑕疵，此時原告即停止裝潢，被告於同年11月5日起進場補強，經被告補強後，雙方於同年12月6日到場，確認被告補強後狀況，除了補強外觀顏色黃白交雜及水滴狀毛胚等粗糙表面外，另有檢測有室內環境中總揮發性有機物等空氣危害物質，考量因修補後應以至少1個月為工程後養護期，並使上開室內空污得以消散，另參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十七)鑑字第102號鑑定報告書，亦指出「室內健康品質」有減損，見報告書第8頁)，原告請求以施工後1個月為工程後養護期，應屬合理。故自應交屋日110年9月24日起算至111年1月6日止（即被告修補後加計1個月工程養護日)，以上經過3月又13日，是原告主張此期間為因被告遲延給付而發生之房租損害，應屬有據。原告支出之房屋租金為每月17222元，其中的10%即1722元部分另於每年5月報稅時另外付給房東（註：此係稅務上計算），而每月支付房租15500元，以上有房屋契約一份可佐（原證18），原告此部分請求租金損失按每月15500元計算。又租屋管理費每月1033元，有管理費收據可證（原證19）。則按上開3月又13天計算為56763元。【(15500+1033)x(3+[13÷30])=5676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⑶房屋價值減損 0000000元：
　　被告抗辯略以系爭房屋已完全修復故不須任何賠償云云。然
　　查，鑑定報告已說明：「但因施工過程各個節點欠缺監造單
　　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第三方）對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
　　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
　　料文件，研判會有『恐未完全修復之處』，即在樓板縫修繕
 　 補強後恐會存在污名價值減損」，嗣更指出：空間使用機能
　　（室內淨高減損）： -2%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
　　工作）：-3%室內健康品質： -1%房屋恆久性品質：-2%環境
　　永續品質：-1%等等諸多持續存在的瑕疵，根本並非如被告
　　片面辯稱完全修復云云，是物的實際價值已顯然減少，房屋
　　及基地均發生價值減損。本件經由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
　　果以：「瑕疵價值減損係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
　　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依系爭房屋整
　　體外觀、內部陳設、屋齡、屋內空間、屋內現況體驗…等等
　　，與一般房產交易價值實務，研判影響『房地產交易價值』
　　與『本鑑定案樓頂板修繕補強之施工作業造成之污名價值減
　　損』各項子房屋價值組成因子之權重比例與影響權重經對偶
　　分析，共計影響權重為【-9%】（見鑑定報告書第7頁第16行
　　以下）。又補充鑑定報告亦指出：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
　　價值是會造成污名價值減損。（見卷二第219頁）。是系爭
　　房屋之瑕疵，經被告修補後仍有空間使用機能（室內淨高減
　　損）、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室內健康
　　品質、房屋恆久性品質、環境永續品質等持續存在之瑕疵，
　　顯然減少供人安全居住之主要功能，衡諸通常之交易觀念必
　　使系爭房屋交換價值產生貶抑，且屬於供人居住之房屋「就
　　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
　　不牢固之情形」之重大瑕疵，彰彰明甚。房屋部分減少金額
　　 636480元(0000000x9%=636480)，基地部分減少金額954720
　　元(00000000元x9%=954720)，合計0000000元(636480+95472
　　 0=0000000)。
　⑷請求精神上損害30萬元：
　　被告的修補僅於「房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見鑑定報告書
　　第8頁第15行）而已，修補後除了「室內減高減損-2%」外，
　　仍有品質減損即「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
　　-3%」、「室內健康品質-1%」、「房屋恆久性品質-2%」、
　　「環境永續品質-1%」等等，簡言之，交屋品質上有損減，
　　使原告有居住安寧、室內空氣健康品質的疑慮，造成原告精
　　神上痛苦。被告於預售屋契約中就結構體部分保固15年，此
　　外又再提供一紙「保固承諾書」將建築結構增加保固為25年
　　（原證17），其意思可能是誇口其建築房屋有高度專業水準
　　，並以此取信於消費者購買，被告更為上市公司，原告相信被告的專業建築能力，但被告居然發生如此明顯嚴重的碎裂瑕疵，原告為一般消費者且為人生初次購屋竟然買到如此的瑕疵房屋，且交屋不久就馬上要進行重大修繕天花板工程，原告居住此屋中惶然不安，居住安寧顯然受有損害。又且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樹脂漆料」於封閉室內更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被告修補後，經鑑定結果指出存有「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3%」、「室內健康品質-1%」、「房屋恆久性品質-2%」、「環境永續品質-1%」，可證原告的健康權顯然受損，且健康權受損並不以形成醫學上認定之「疾病」或具有治療必要性為限，是原告除了居住安寧受損害外，另請求健康權受損應有理由。綜上說明，原告為此依居住權、居住安寧及健康權受損，請求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⑸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
　　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為股票公開上市之專業建設公司，本案所交付房屋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記載：「綜上，研判是施工時品質管控有瑕疵，或澆灌混凝土時局部積水未清乾淨，或灌漿後未作適當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簡言之，就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不牢固之情形」（見報告書第9頁）。系爭房屋為新成屋，竟有如此天花板脆裂及裂縫貫穿樓板的重大瑕疵，事後修補也僅在天花板實行以碳纖維塗層補強而已，被告在補強前或後，有無做任何的整體結構評固? 或保障樓上住戶安全? 均有可疑，也使住戶居住安全有重大疑慮，被告自應負消保法第7條之商品責任。其次，被告提供加長保固（見原證17），卻於交屋時發現有如鑑定報告所述之重大瑕疵，顯然不具有所保證之品質，更不符合被告為專業之上市公司具有建築專業水準所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系爭房屋天花板竟然有如前所述之碎裂及裂縫貫穿樓板之重大瑕疵，被告實施緊急修補事先未做整體結構安全評估，也未通知樓上（5樓）住戶取得其同意，修補的結果又僅僅只有口頭表示有修補而已，無法提出使人信服之安全保障，本件應認有懲罰性賠償金之必要，以嚇阻並促使被告將來建築房屋時可更盡力完善，以保障消費者權益。消保法第51條所定之懲罰性賠償，應包括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再者，被告抗辯本件「商品自傷」部分不適用消保法規定云云，應屬有誤，於我國仍有適用消保法：1、被告片面將商品自傷排除於消保法外，查「按我國學說主張「商品責任不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無非參照德國瑕疵商品責任法第一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本項規定於物之損害之情形，唯當瑕疵產品以外之物受有損害，而該他物依其類型通常係預定公司使用或消費，且被害人亦主要為此等使用者，方適用之」，依此規定，對於物之損害，德國瑕疵商品責任排除商品本身傷害之賠償責任。故消保法第七條商品責任保護之法益，與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相同，以被害人受有「權利」上之損害為限，而「債權」因欠缺公示性，故非消保法商品責任或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從而因債權侵害所生之損害，乃「純粹經濟上之損失」，不得依消保法商品責任請求損害賠償（參見王澤鑑著「商品製造人責任與純粹經濟上損失」)。然按我國消保法第七條與其他諸國之立法例不同，對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未對此設有明文，其本質上又係侵權責任，理當回歸至侵權行為法之規定，而依民法第216條之規定，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解釋上，當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參見朱柏松教授著「消費者保護法論」）。再者，我國並未有德國限制消費者僅能依契約不履行，向其直接契約當事人請求，再由受請求者層層轉向製造者請求，不僅於消費者權益之保護，未見貫徹，而且徒增訟累。從而應認消保法第七條之商品責任上所稱之損害，當包含商品本身之損害在內。再參酌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00號民事判決要旨謂：「按商品製造人生產具有瑕疵之商品，流入市場，成為交易之客體，顯已違反交易安全之義務，苟因此致消費者受有損害，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亦肯定消費者所受損害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在內」，以上見解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發回更審）、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建上更(一)字第90號判決（更一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96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所採。本件雙方契約書第29條第1項明揭：「本契約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約定，為有利於買方之解釋」、第23條第2項規定：「有關本預售屋之瑕疵擔保責任，依本契約第17條之約定辦理」、第17條第1項、第5項分別約定：「一、建築結構體：本契約自買方完成交屋日起，……（中略）…除賣方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方或不可抗力因素外，結構部分（如梁柱等等）負責保固15年」、「第一項至第三項之保固期限過後，買方仍得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主張權利」，簡言之，就房屋瑕疵保固部分雙方契約並未排除消保法的適用。被告上開抗辯，已違反消保法第11條及上開契約明定應有利於消費者解釋規定。又承上，被告除了在契約書上保證「負責保固15年」外，還開立「保固承諾書」一紙，其中更承諾房屋結構體「保固25年」（原證17），顯然被告就施工品質自信有高度的科技或專業水準，以此方法取信消費者，卻發生如前所述之重大施工品質瑕疵，並影響樓板承載力，顯然違背消保法第7條保障消費者權益意旨。
　⑹綜上說明，原告依民法第359、360條及不當得利（減少價金
　　部分），暨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包括遲延給付部分）、不
　　完全給付之規定、民法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51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起訴前鑑定費12000元、延遲入住損失56763元、房地價值減損0000000元、慰撫金30萬元(小計為0000000元)、一倍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共0000000元。
　４並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其中165萬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0000000元部分，自綜合辯論意旨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關於原告就其所指稱系爭房屋存在瑕疵之請求損害賠償，應不得適用消保法。援用王澤鑑大法官之見解，認為消保法第7條所規定商品製造者責任之保護客體，應作限制解釋 ，不及於所謂商品自體傷害等經濟上損失(即不包括因商品本身因其缺陷或不具安全性，以致毁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財產上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理由略以：（1)消保法第7條係規定… 旨在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將「財產」一語作限制解釋，不包括「商品自體損害」等純粹經濟上損失在内，與法律文義、體系及目的尚無違背；（2)商品具有缺陷…其缺陷於移轉所有權時既已存在，不能認為出賣人或製造者侵害買受人的所有權，…其保護利益…利益衡量上（應予平衡）…且如將消保法第51條之懲罰性賠償金適用於商品自體傷害之情形，製造者責任將過分擴大；(3)買賣契約對瑕疵所生的損害就其要件、法律效果及消滅時效設有詳細規定，…若認如買受人得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向出賣人請求損害賠償，則民法關於買賣所設之規定將成為具文；（4)(依各國立法例），產品責任的保護對象不包括「商品自身損害」在内，故限縮消保法第七條「財產」之定義而排除「商品自體損害」之適用，符合比較法上商品責任之發展趨勢。從而，消保法第7 條第2項之規範，企業經營者應對「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 、健康、財產』之可能」之情事負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須以「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並導致消費者受有損害」為其前提，至於「商品本身因瑕疵存在而致價值有所貶損」乙節，非屬消保法第7條之規範範圍。承上所述，本件原告所受損害者應僅限於系爭房屋(財產）本身之瑕疵，已經雙方洽商及時修復補正，故原告並無「生命、身體、健康」等其他法益受損，被告僅須依照民法有關瑕疵擔保之規定負其責任，而無須依照消保法第7條、第51條之規定負責，否則民法有關出賣人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將因消保法之制定而形同具文，絕非消保法之立法本意。
　２被告執行修補之時程如下：110年10月12日原告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被告在場人員並向原告說明維修處理原則。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根據現場會勘觀察，江翠本建案26號4樓樓板明顯有裂缝，依據遠雄所提供SGS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報告，混凝土抗壓強度符合混凝結構設計規範，所以研判混凝土強度無缺陷之疑慮。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承上所述，被告就原告所指稱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兩造合意修補完成，被告否認系爭房屋產生不明揮發物之空氣污染，損及原告之健康，並否認系爭房屋經修繕後造成價值減損。此外，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之請求不應准許。
　３依本院囑託鑑定人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所做成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十七）鑑字第0102號鑑定報告書第8頁明載：㈠鑑定要旨2「…參酌現況平頂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梁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研判房屋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㈡鑑定要旨3「參酌現況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梁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研判無須再行補強」。原告所提原證28「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以下簡稱估價指引）所稱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在解釋上其發生事件及原因為：㈠估價客體之建物存在特定事件或原因：包括但不限於建物傾斜、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混凝土含爐渣成分、鋼筋輻射量過高、建物漏水無法完全修復、凶宅、受污染土地等瑕疵事項（詳「估價指引」第1頁名詞定義）。㈡估價客體之建物必須進行瑕疵價值減損之定義：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額之「污名價值減損」，參酌原證28「估價指引」第2頁下方對於污名價值減損之定義為：在概念上類同於「交易性貶值」，指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則系爭房屋瑕疵之修繕補正，除了參與修繕之少數相關人員知悉，已非公開之事實，不具有「社會大眾得以共聞共見之污名狀態」之外貌，且房屋修繕亦非傳統習俗上之禁忌事由；而系爭房屋經修繕後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認為其結構無安全疑慮，無須再行補強，其保固之功能更強，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故系爭房屋再經估價或將來交易時，實不存在任何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或交易性貶值之情狀。從而，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0786號函復本院稱：「…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價值是會造成汙名價值減損…，為00000000元（土地價格）×9%＝954720元」，未斟酌「系爭建物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之事由，亦未交代其認定價值減損所依據之理由，係嚴重誤解「原證28估價指引」之規範緣由與事由，且造成本事件就瑕疵修復所生爭執之「損害-填補」判斷之比例失衡，實不可採。按鑑定為輔助法院判斷能力之證據方法，得為鑑定之事項包括法院所不知之法規及經驗，及就具體事實適用經驗法則所得之事實判斷，為通說之見解；又依實務向來見解，法院就鑑定人鑑定意見可採與否，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後定其取捨，法院不應將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亦有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可稽（被證10）。被告據此主張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0786號函對於「原證28估價指引」有所誤解，而為錯誤之論斷」，應由本院依職權認定事實，排除鑑定人之上揭函件之意見。
　４原告所提相關判決所涉之事實與本件兩造爭執之事實相差甚遠，應不得比附援引，說明如下：
　⑴原證13-1至原證13-3判決：上揭判決皆基於同一事實之審理判斷，最終事實審法院所認定之事實為「…堪認系爭大樓（即東勢王朝一期）之施工確有違背上述建築技術成規之情事，且施工瑕疵確與系爭大樓瞬間倒塌，有相當因果關係。故系爭大樓既有上開違背當時之建築技術成規之施工瑕疵，有致生公共危險之潛在可能性，則系爭大樓在離開上訴人頌楊營造公司控制時，已存在製造上之瑕疵，堪以認定…」（詳原證13-2判決第673行至678行）。但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存在瑕疵，為個別之物之瑕疵，且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整棟大樓結構毫無影響，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故完全不存在公共危險。又上揭原證13-2判決並稱：「…本院斟酌：⑴美國法例上算定懲罰性賠償金額度時，通當考量加害人行為之性質、加害人所為危害之性質及程度、加害人之財力，以及加害人惡意行為所得之利益額等標準。然本件尚無嚴重偷工減料，惡性謀取暴利情事。依前所述，本件將商品（房屋）本身損害，列為企業經營者賭償之範圍內，業已擴大消費者之求償範圍。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目的在於使企業經營者受到適當之制裁，及必要程度之嚇阻，並非藉此制度增加消費者之受償金額。我國商品責任保險制度尚未建立，如課以鉅額懲罰性賠償金，可能使企業經營者因一次求償而破產倒閉，相對而言，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並非適宜等情。認原審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核減為損害額之0.4倍，尚屬允當。…」（詳原證13-2判決第783至795行）。但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之瑕疵，應屬個案，毫無加害之惡意可言；且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即時修繕補正完成，不存在危害及謀取暴利之情事，實不應再由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被告公司。
　⑵原證14-1至原證14-2判決：在原證14-1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論斷：「…然我國城市中以玻璃帷幕作為外牆之建物甚多，濟弘公司既採用強化玻璃作為系爭建物之帷幕外牆，本應更注意玻璃之品質及施工方式，避免玻璃有支撐不均勻、受力不均之情形發生；系爭建物於天候良好之情形下仍有多次玻璃破裂掉落之情形，於現今社會中實屬罕見，自難認濟弘公司興建系爭建物採用之帷幕玻璃品質及其安裝施工方式，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從而，管委會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濟弘公司賠償區分所有權人所受之損失，自非無據…」（原證14-1判決第16頁第17行以下），此「濟弘公寓大廈外牆帷幕玻璃大幅脫落之情況，大樓管委會以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全面修補」之事實，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瑕疵係屬個案，且以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大不相同。且原證14-1判決並未命建商負懲罰性賠償之義務，則對照本件原告誤用法律規範而加倍請求賠償金額，實有不當。
　⑶原證15判決：所涉為奧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之奧迪汽車缺少行人偵測功能系統所生商品價格損失之事實，乃「欠缺品質商品廣泛流入消費巿場，造成眾多消費者遭受侵害」之事實，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之瑕疵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整棟大樓結構毫無影響，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完全不同，應適用不同之法律規範。
　⑷原證21判決：所涉事實為「岱嵐I-LAND公寓大廈公設-共用部分遲延移交之爭執」，該判決明載「…實則被上訴人主張受有財產損害，係指上訴人遲延交付共用部分，導致其等無法使用共用部分及公共設施，使用利益受損而言（見本院卷㈠第183頁、卷㈡第99頁）。惟依學者之見解，物之使用可能性本身是一種非財產上損害，因不能使用造成的不方便、不愉快，係屬非得以金錢計算的不利益，須物之不能使用具體實現於財產上損害時，始得請求損害賠償（見王澤鑑著《損害賠償》，2018年8月版第212頁），可資贊同。則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遲延交付共用部分所導致無法使用公共設施之不利益，如未具體實現於財産上之損害，依前開說明，即不得請求損害賠償…」（原證21判決第8頁第24行開始），因該判決所載請求權人未具體舉證所受損害，僅獲百分之一之勝訴（詳該判決主文第二項關於訴訟費用負擔）。原證21判決所涉事實為與本件訴訟所涉之事實差異太大，無參考之價值，不待贄述。
　⑸原證22判決：所涉事實為「關渡大國」房屋工程興建時之鄰房損失問題，即建商施工時造成鄰房樑柱扭曲、房屋傾斜、龜裂滲水等受侵害之狀態應如何賠償之問題，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⑹原證23、原證24判決：皆為企業不法製造商品行為之所造成社會集體消費糾紛，所涉「不良或惡質商品廣泛流入消費市場，造成眾多消費者身體健康遭受侵害」之事實（兩案件原超訴者皆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完全不同，應適用不同之規範。
　⑺原證29判決：所涉為「所買受之房屋傾斜，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⑻原證30判決：所涉為「原來屬於社區大廈之部分公設及開放空間之圍牆為違章違築遭拆除，導致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在使用上之價格減損，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太，故無參考之價值。
　⑼原證31判決：所涉為「鄰損事件所造成之房屋傾斜，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５系爭房屋之瑕疵既已經依兩造同意之方式修繕完成，不影響整棟建物之結構，則系爭房屋實不存在價值、通常效用、約定效用滅失或減少之狀態，與上揭原告所提出判決所涉之事實有顯著差別，原告之請求為過大主張。系爭房屋之瑕疵修復，為基於兩造買賣契約關係所發生個別的物之瑕疵擔保問題，係個別的買賣物之修繕補正之法律事實，除了參與修繕之少數相關人員知悉，存在於特定房屋內，並無公開，不具有「社會大眾得以共聞共見之污名狀態」之外貌，且房屋修繕亦非傳統習俗上之禁忌污名事項，未來在成屋交易時，並非必須揭漏之事項，有內政部112年6月公佈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附件一「房屋現況確認書」，所列明應揭露事項並不含「房屋曾經修繕完成」之事項可稽（被證11)。系爭房屋之補正修繕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經排除物之毀損部分，不會發生交易性之貶值。又系爭房屋之瑕疵，並非以下之類型：包括但不限於建物傾斜、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混凝土含爐渣成分、鋼筋輻射量過高、建物漏水無法完全修復、凶宅、受污染土地等瑕疵事項（參原證28第l頁名詞定義之二）。承上所述，系爭房屋之瑕疵修繕所造成之損害應只限於建物之價值，土地部分之價值確實不受汙名價值減損之影響，原告就土地價值減損之請求應無理由；且兩造爭執之適用，應止於民法上物之瑕疵擔保之規範，被告就系爭房屋之興建與販賣皆無惡意、房屋瑕疵所造成之損害僅止於原告個人（而非社會大眾），被告亦未因此謀取不正當之暴利。又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在嚇阻企業經營者在製造或販賣商品之不當或惡意行為，被告公司既然在個別買賣物之瑕疵發現後，即刻以原告同意之方式進行房屋修繕，實非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制裁之對象。退萬步言，原告主張一倍之懲罰性賠償金為過大主張，無端加劇賠償金頷，完全抹煞被告在瑕疵修繕補正之積極態度與負責做法，其請求應不可採。
　６就原告請求租金56763元，並就此金額加倍請求之抗辯：原告所提租賃契約（原證18)租期為108年8月25日至109年8月24日，所提出之管理費收據（原證19)為109年7月之收據。惟系爭房屋係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後進行修繕補正，故上開證物與本訴訟事件爭執事實無關，被告否認原告在系爭房屋交屋後受有給付租金之損害。
　７就原告請求精神上損害30萬元，並就此金額加倍請求之抗辯：系爭房屋交屋後發現天花板存在瑕疵，被告公司工務人員即刻會同原告，在「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參予，進行會勘，做成決議，以原告同意之方式進行修繕，被告公司工作人員從110年11月5日開始進入系爭房屋施作修補工程，於同年月22日即完成驗收。被告公司完全順從原告之意思，急速將損害修補，實未進一步造成原告精神上之損害。又被告先前提出行政院所公布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111年9月l日答辯（二）狀附件1)，並就被證8會勘會議記錄所載之事項說明如後：依上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第2條所列標準，甲醛(HCHO)之標準值為一小時值0.08ppm；TVOC（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其成份詳第3條第五項）之標準值為一小時值0.56ppm。依原告所委請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人員於110年12月6日在系爭房屋會勘所作成之紀錄載：「2.委由協會檢測共6＋1處，坪項示意…檢測點位置及成果（位置）l、2、3、4、6、7甲醛＜0.01ppm，TVOC＜0.01mg/m³；（位置）5甲醛＜0.01ppm，TVOC＝0.04mg/m³檢測採量 測3分鐘讀數」。承上所述，現場檢測值低於上揭「室內空氣品質標準」1小時內之標準值，應無原告所稱室內存有空污之問題。又鑑定人之鑑定報告書亦未提及系爭房屋室內有空污存在，則原告所稱健康受有影響，進而請求精神賠償，並無依據。退萬步言，此未基於具體事實之請求亦屬過高且不合理，應予駁回。
　８原告已自認系爭房屋內部不存在空污，並提出檢測文件佐證，故原告應不得就固定之事實再為爭執及請求，說明如下：原告於111年9月l日之準備書狀表示「…經原告當事人表示，因原本舊的租屋處租約已到期而有入住房屋需求，故於111年5月12日已聘請妙健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來檢測室內甲醛，並製有報告一份（原證7)嗣後並委請該公司進行全戶除甲醛及汙染治理，於111年5月16日完成（原證8)，故此部分關於原告主張修補材料有持續散發室內空污可能發生損害健康部分，原告不聲請鑑定」。原告委請妙健環境科技公司進行系爭房屋全戶除甲醛及污染治理，原證8顯示系爭房屋內空氣檢測數值皆在標準內，則原告支出33468元完成其所稱之室內空氣除污工作，係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經排除被毀損物殘餘之貶值，就此部分無交易性貶值，不存在污名價值減損之問題。
　９被告依原告要求，並經原告確認使用綠建材EPOXY塗料（被證8第1項），塗於被證7最後1頁所示之天花板，該塗料如附件2相片所示，係環氧樹脂面漆，依建材市場常見之說明：「環氧面漆：是一種雙組份聚醯胺固化防腐塗料，漆膜常溫自干，具有非常好的物理化學特性。環氧面漆塗層顏色多樣，具有非常好的裝飾性，漆膜耐腐蝕、耐溶劑性強，環氧防腐面漆主要適用於室内環境使用，不宜用於室外塗裝」，其中該塗料主劑與硬化劑之比例為6：1，係合於標準比例之產品，以市場上合格之產品塗料加以粉刷天花板，在數日空氣流通後，即可產生養護之效果，不生室內空氣汙染。依台塑企業關於建築裝修EPOXY之規範（被證14），其中4.6之l載EPOXY塗料塗完後，其養護天數為7天，則被告在110年12月6日塗滿已修補之部分後，超過7天即完成養護，原告聲稱養護需時1個月，並無依據，被告否認之。承上所述，鑑定報告第7頁關於「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主劑與硬化劑為6：1未經查證之質疑」係對市場上特定產品品質之非合理質疑（廠商已經調好之塗料如何去檢視比例），其判斷為錯誤；又就「系爭建物內甲醛濃度是否符合標準值」為自行揣測，鑑定人之判斷違背原告自己提出原證8室內不存在空污之固定事實，其論述亦有錯誤。從而，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結構毫無損及，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內之空污並不存在，顯有誇大「室內健康品質」、「房屋恆久性品質」、「環境永續品質」之欠缺，其請求不應允准。
　10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之事實
　１原告於108年4月6日向被告訂購遠雄江翠預售屋建案一間，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110年10月12日原告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
　　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
　　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
　　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
　　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根據現場
　　會勘觀察，江翠本建案26號4樓樓板明顯有裂缝，依據遠雄
　　所提供SGS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報告，混凝土抗壓強度
　　符合混凝結構設計規範，所以研判混凝土強度無缺陷之疑慮
　　。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
　　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
　　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
　　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
　　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
　　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
　　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
　　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
　　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
　　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
　　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
　　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
　　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
　　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
　　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
　　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
　　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
　　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
　　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
　　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
　　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
　　「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
　　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
　　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
　　，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
　　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
　２原告於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
　　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
五、兩造之爭點：
　１原告主張：原告於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請求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經修補完成後會產生不明揮發物之空氣污染損及原告健康，因而延誤入住，產生租金、管理費損失共56763元，請求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
　３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修補完成，仍有房地價值之減損，請求被告賠償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４原告主張：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術脂漆料，用於封閉室內，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使原告對於居住安寧、健康權顯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及擔憂，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2條第2項、第360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慰撫金30萬元，是否有理由?
　５原告主張：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
　　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
　　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１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時，竟發現客廳、書房及主臥室外廊道等處之天花板混凝土有嚴重脆化鬆動不牢固之缺失，明顯施工品質有瑕疵，且可能影響樓層結構承載力，經通知被告現場工地負責人前來查看，判斷確實有施工瑕疵而須進行緊急補強。原告先墊付費用12000元，聘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勘查結論記載「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縫，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等等，核屬證明損害必要費用，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予准許。
　２原告請求被告賠償3個月又13日(110年9月2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即被告修補後加計1個月工程養護日)之租金與管理費共56763元等情。經查，原告於110年10月12日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以上修補過程，可知原告於110年10月12日將天花板有瑕疵之事告知被告，被告於110年10月13、14日會勘，知悉系爭房屋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等情，於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被告依原告要求，並經原告確認使用綠建材EPOXY塗料（被證8第1項），EPOXY塗料塗完後，其養護天數為7天(見卷三第66頁)，即到110年12月13日止。原告請求賠償110年9月2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之租金、管理費損失，惟查，原告原本計畫係於110年9月29日至110年11月30日裝潢，此見原證38可稽，本來就是預計2個月裝潢，所以此2個月期間，原告就是在外租屋，本來就預計有租金支出，此2個月不能算入被告延遲交屋所造成之損害，所以3個月13日應扣掉2個月，而剩1個月13日，而110年12月6日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其養護天數為7天，即到110年12月13日止，此七天應予扣除，原告主張養護天數為1個月，並無證據證明，是自110年12月1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共24日，原告可以請求此期間之租金、管理費損失。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租賃契約（原證18)租期為108年8月25日至109年8月24日，所提出之管理費收據（原證19)為109年7月之收據，而系爭房屋係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後進行修繕補正，故上開證物與本訴訟事件爭執事實無關，被告否認原告在系爭房屋交屋後受有給付租金之損害等語。惟查，原告係依據前租約繼續承租，並未訂立新租約，並提出自110年9月25日起至111年4月25日止按月15500元之轉帳交易結果(原證39，見卷二第335頁至349頁)，及原告向房東表示延至111年5月份才能搬家之對話截圖(原證40，見卷二第351頁)，堪信原告確實在外租屋至111年5月才搬家。依據每月15500元計算，24日之租金為12340元(15500/30x24=12340)，又租屋管理費每月1033元，有管理費收據可證（原證19），則24日管理費為826元(1033/30x24=826)。小計租金與管理費損失為13166元(12340+826=13166)。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３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修補完成，仍有房地價值之減損，請求被告賠償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本院將系爭房屋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下列事項：【修復後，房屋交易價值有無減損，如有，減損金額為多少（僅就房屋部分之價值）？】鑑定報告稱：瑕疵價值減損：係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含「修繕補強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本案鑑定係探討「樓板裂縫修復後，房屋交易價值有無減損」，有關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括「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及「樓板裂縫修復後之污名價值減損」。承上，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樓板裂縫修復後之污名價值減損。因依前述，鑑定會勘紀錄表之記載，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以「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修繕補強，其修繕補強之費用是由被告支付。那麼，樓板裂縫之修繕補強費用可以扣除。因此，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污名價值減損。而「瑕疵價值減損」與「修繕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之關係如下：正常情形：合理交易價值；發生瑕疵：合理交易價值＋瑕疵價值減損；進行修繕＝修繕前合理交易價值＋修繕費用＋恐未完全修復（恐未完全修復部分，需由建築師專業判斷）；修繕完成：修繕後合理交易價值＋污名價值減損。因本鑑定案之修繕費用是由被告自行吸收，故不再考慮本案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依一般建築工程實務，無論是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補強修繕施工，施工單位與監造單位缺一不可，施工單位負責施工品質，監造單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負責施工中之施工品質查證，例如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A主劑與B硬化劑，主劑：硬化劑＝6：1，兩者之比例是否正確，應由監造單位（或第三方）品質查證；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料文件。本案補強修繕施工完成後，雖已由被告施作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並經「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現場檢測該補強檢測-合格。但因欠缺監造單位（或第三方）負責施工中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此即為樓板補強修繕施工過程之瑕疵。依前述，今日即便施工單位盡力於樓板補強修繕之施工作業，也持有「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現場檢測該補強檢測之合格證明，但因施工過程各個節點欠缺監造單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第三方）對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如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A主劑與B硬化劑，主劑：硬化劑＝6：1，兩者之比例是否正確，應由監造單位（或第三方）品質查證；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料文件。研判會有「恐未完全修復」之處，即在樓板裂縫修繕補強後恐會存在污名價值減損。又依前述委託樓板補強修繕工程完工後曾委託「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甲醛與TVOC含量，檢測平頂7處位置3分鐘讀數，7處甲醛體積濃度均＜0.01ppm；6處TVOC體積濃度有6處＜0.01mg/m³、l處＝0.04mg/m³。但經查「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規定檢測『甲醛』與『TVOC』標準值係為一小時值。顯示「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甲醛與TVOC含量是否準確，尚有疑慮。依系爭房屋整體外觀、內部陳設、屋齡、屋內空間及屋內現況體驗等及參酌原證二、三照片、原證四、五照片、被證六、七、八資料、法院112.5.22.來函檢附之照片等等與一般房產交易價值實務，研判影響「房地產交易價值」與「本鑑定案樓頂板修繕補強之施工作業造成之污名價值減損」各項子房屋價值組成因子之權重比例與影響權重經對偶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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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棟結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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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板是否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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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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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電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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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生避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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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設施設備品質

		5%

		±0%

		




		房屋恆久性品質

		10%

		-2%

		




		環境永續品質

		10%

		-1%

		




		共計

		100%

		-9%

		










　　本案鑑定要旨之減損金額說明係僅就房屋部分之價值來估算，查兩造系訂定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之『房屋』買賣契約價金為0000000元，故本案房屋交易價值減損值＝0000000元×9%＝636480元。
　　本院就系爭房屋頂板之裂縫修復後，是否會減損基地交易價值，再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該公會以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786號函回覆：（一）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參、注意事項，九、房地價值拆分：1.房地結合體之瑕疵價值減損評估，除委託人特別要求或市場交易習慣特殊等原因外，無須拆分土地價值與建物價值。2.若瑕疵問題僅存在於建物，瑕疵價值減損並不以建物價值為限，但須注意瑕疵價值減損超過建物價值之合理性；如瑕疵問題僅存在於土地者，亦同。㈡本案契約土地價款為00000000元。本案契約房屋價款為0000000元。㈢本會【113年1月11日（113）（十七）鑑字第102號鑑定報告書，就坐落新北市○○區○○○路00號4樓頂板之裂縫經修復後，認房屋有污名價值減損636480元（計算式：0000000元×9%＝636480元）。】；承前述，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價值」是會造成污名價值減損。㈣「基地價值」造成污名價值減損之金額＝00000000元×9%＝954720元。（見卷二第219頁），以上房屋與基地，交易價值減少共0000000元(636480+954720=0000000)。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房地交易價值減少00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４原告主張：原告買受新屋卻遇到頂板有裂縫，如此重大瑕疵，有安全危害隱憂，又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樹脂漆料，用於封閉室內，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使原告對於居住安寧、健康權顯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及擔憂，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2條第2項、第360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慰撫金30萬元，是否有理由?經查，系爭房屋經被告修補後，既經「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補強檢測-合格，再參酌現況平頂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樑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研判房屋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系爭房屋既經修補，安全無虞，原告自無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情事。又原告陳明其延至111年5月份才搬至系爭房屋(見原證40)，已是距離塗漆時(110年12月6日)快半年，原告又未提出上開漆料具有揮發性有毒物質之證據，自難認定上開漆料會損害原告之健康權。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５原告主張：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
　　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
　　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惟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於第2章「消費者權益」之第1節「健康與安全保障」，佐以消保法第1條明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可見上開規定旨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具備安全性與衛生性，以保護消費者從事消費活動時，其自身之安全及固有財產，不致因所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不具備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受到危害。至商品因本身缺陷或不具安全性，致毀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之財產上損失，與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保障並無直接關係，消費者得依民法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等規定請求賠償，應不在消保法第7條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是以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主張被告應賠償原告損害額一倍之懲罰性賠償金，難認有據。
　６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起訴前鑑定費12000元、租金、管理費損失13166元、房地交易價值減損0000000元，共0000000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0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6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649號
原      告  李金育  
訴訟代理人  蘇得鳴律師
被      告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文嘉  
訴訟代理人  林宸宇  
            任國華  
            蘇弘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陸拾陸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伍拾參萬玖仟元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台幣壹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陸拾陸元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5月2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其中165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0000000元自綜合辯論意旨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為訴之變更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１原告於民國108年4月6日向被告訂購遠雄江翠預售屋建案一間（下稱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時竟發現客廳、書房及主臥室外廊道等處之天花板混凝土有嚴重脆化鬆動不牢固之缺失，明顯施工品質有瑕疵，且可能影響樓層結構承載力，經通知被告現場工地負責人前來查看，判斷確實有施工瑕疵而須進行緊急補強。原告先墊付費用聘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於110年10月14日作初步勘查後，確認天花板水泥灌漿有裂縫，且該裂縫很可能已貫穿樓板，明顯對承載力有影響，有施工瑕疵，以上有現場照片及初步檢測單位作成之報告書可證。該瑕疵已造成原告對居住安全的危險，且無法按時入住的損害。
　２被告於110年11月5日進場進行修繕補強，然被告僅有口頭保證補強材質強度，除此之外並無任何施工品質及居住安全之保障，且天花板緊急補強後外觀顏色黃白交雜，補強材質塗噴不勻造成高低落差，且遍布有水滴狀毛胚粗糙之表面等等，明顯不符合房屋交屋時應有之狀態。又補強施工後，被告對天花板也無任何事後養護行為及向原告說明耐用程度，原告進入房屋時更發現屋內充滿不明之揮發物質，此應係甲醛、苯系揮發物等室內污染物（簡稱室內空氣危害物質），被告對此也無任何說明及後續交代，也無通知到底需要多久時間才能消散氣味，原告只能自行購買相關空氣檢測儀器自行測量，查出各項數值均嚴重超標，根本無法居住，且如果要居住則必須長期將房屋窗戶完全打開並以電扇通風，否則將嚴重危害人體。以上事實經通知被告後，被告竟口頭表示其已負責補強完成云云，即置之不理。本件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就系爭瑕疵發生裂縫成因之調查結論：「綜上，研判是施工時品質管控有瑕疵，或澆灌混凝土時局部積水未清乾淨，或灌漿後未作適當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簡言之，就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不牢固之情形。」（見鑑定報告書第9頁第1行以下），可明瞭被告施工有嚴重瑕疵，並造成原告損害，被告竟辯稱其已修復完成而拒絕任何賠償，原告無奈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
　３原告所受損害如下：
　⑴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
　　上開初步鑑定費用為原告墊付，協會勘查結論記載「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縫，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等等。本次鑑定過程被告人員均在場並同意實施鑑定，結果也證明被告所交付房屋確實存有瑕疵，應屬證明損害必要費用。
　⑵原告延遲入住，支出額外房租及管理費56763元：
　　本件屬於物之不能使用具體實現於財產上損害，學者王澤鑑認為：「本書認為物受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因使用益利喪失的具體損害，例如汽車被毀損時，得請求租車或使用替代交通工具的費用，房屋被燒毀時，得請求租屋居住的租金」（參見王澤鑑著損害賠償法2018年版第213頁），此亦有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206號判決要旨可參。查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雙方於同年10月14日勘查後確認房屋有瑕疵，此時原告即停止裝潢，被告於同年11月5日起進場補強，經被告補強後，雙方於同年12月6日到場，確認被告補強後狀況，除了補強外觀顏色黃白交雜及水滴狀毛胚等粗糙表面外，另有檢測有室內環境中總揮發性有機物等空氣危害物質，考量因修補後應以至少1個月為工程後養護期，並使上開室內空污得以消散，另參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十七)鑑字第102號鑑定報告書，亦指出「室內健康品質」有減損，見報告書第8頁)，原告請求以施工後1個月為工程後養護期，應屬合理。故自應交屋日110年9月24日起算至111年1月6日止（即被告修補後加計1個月工程養護日)，以上經過3月又13日，是原告主張此期間為因被告遲延給付而發生之房租損害，應屬有據。原告支出之房屋租金為每月17222元，其中的10%即1722元部分另於每年5月報稅時另外付給房東（註：此係稅務上計算），而每月支付房租15500元，以上有房屋契約一份可佐（原證18），原告此部分請求租金損失按每月15500元計算。又租屋管理費每月1033元，有管理費收據可證（原證19）。則按上開3月又13天計算為56763元。【(15500+1033)x(3+[13÷30])=5676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⑶房屋價值減損 0000000元：
　　被告抗辯略以系爭房屋已完全修復故不須任何賠償云云。然
　　查，鑑定報告已說明：「但因施工過程各個節點欠缺監造單
　　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第三方）對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
　　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
　　料文件，研判會有『恐未完全修復之處』，即在樓板縫修繕
 　 補強後恐會存在污名價值減損」，嗣更指出：空間使用機能
　　（室內淨高減損）： -2%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
　　工作）：-3%室內健康品質： -1%房屋恆久性品質：-2%環境
　　永續品質：-1%等等諸多持續存在的瑕疵，根本並非如被告
　　片面辯稱完全修復云云，是物的實際價值已顯然減少，房屋
　　及基地均發生價值減損。本件經由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
　　果以：「瑕疵價值減損係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
　　損總額，包含修復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依系爭房屋整
　　體外觀、內部陳設、屋齡、屋內空間、屋內現況體驗…等等
　　，與一般房產交易價值實務，研判影響『房地產交易價值』
　　與『本鑑定案樓頂板修繕補強之施工作業造成之污名價值減
　　損』各項子房屋價值組成因子之權重比例與影響權重經對偶
　　分析，共計影響權重為【-9%】（見鑑定報告書第7頁第16行
　　以下）。又補充鑑定報告亦指出：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
　　價值是會造成污名價值減損。（見卷二第219頁）。是系爭
　　房屋之瑕疵，經被告修補後仍有空間使用機能（室內淨高減
　　損）、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室內健康
　　品質、房屋恆久性品質、環境永續品質等持續存在之瑕疵，
　　顯然減少供人安全居住之主要功能，衡諸通常之交易觀念必
　　使系爭房屋交換價值產生貶抑，且屬於供人居住之房屋「就
　　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
　　不牢固之情形」之重大瑕疵，彰彰明甚。房屋部分減少金額
　　 636480元(0000000x9%=636480)，基地部分減少金額954720
　　元(00000000元x9%=954720)，合計0000000元(636480+95472
　　 0=0000000)。
　⑷請求精神上損害30萬元：
　　被告的修補僅於「房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見鑑定報告書
　　第8頁第15行）而已，修補後除了「室內減高減損-2%」外，
　　仍有品質減損即「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
　　-3%」、「室內健康品質-1%」、「房屋恆久性品質-2%」、
　　「環境永續品質-1%」等等，簡言之，交屋品質上有損減，
　　使原告有居住安寧、室內空氣健康品質的疑慮，造成原告精
　　神上痛苦。被告於預售屋契約中就結構體部分保固15年，此
　　外又再提供一紙「保固承諾書」將建築結構增加保固為25年
　　（原證17），其意思可能是誇口其建築房屋有高度專業水準
　　，並以此取信於消費者購買，被告更為上市公司，原告相信被告的專業建築能力，但被告居然發生如此明顯嚴重的碎裂瑕疵，原告為一般消費者且為人生初次購屋竟然買到如此的瑕疵房屋，且交屋不久就馬上要進行重大修繕天花板工程，原告居住此屋中惶然不安，居住安寧顯然受有損害。又且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樹脂漆料」於封閉室內更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被告修補後，經鑑定結果指出存有「樓板是否瑕疵（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3%」、「室內健康品質-1%」、「房屋恆久性品質-2%」、「環境永續品質-1%」，可證原告的健康權顯然受損，且健康權受損並不以形成醫學上認定之「疾病」或具有治療必要性為限，是原告除了居住安寧受損害外，另請求健康權受損應有理由。綜上說明，原告為此依居住權、居住安寧及健康權受損，請求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⑸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
　　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為股票公開上市之專業建設公司，本案所交付房屋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記載：「綜上，研判是施工時品質管控有瑕疵，或澆灌混凝土時局部積水未清乾淨，或灌漿後未作適當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簡言之，就是施工過程品管欠佳，造成系爭房屋平頂板之混凝土有鬆動不牢固之情形」（見報告書第9頁）。系爭房屋為新成屋，竟有如此天花板脆裂及裂縫貫穿樓板的重大瑕疵，事後修補也僅在天花板實行以碳纖維塗層補強而已，被告在補強前或後，有無做任何的整體結構評固? 或保障樓上住戶安全? 均有可疑，也使住戶居住安全有重大疑慮，被告自應負消保法第7條之商品責任。其次，被告提供加長保固（見原證17），卻於交屋時發現有如鑑定報告所述之重大瑕疵，顯然不具有所保證之品質，更不符合被告為專業之上市公司具有建築專業水準所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系爭房屋天花板竟然有如前所述之碎裂及裂縫貫穿樓板之重大瑕疵，被告實施緊急修補事先未做整體結構安全評估，也未通知樓上（5樓）住戶取得其同意，修補的結果又僅僅只有口頭表示有修補而已，無法提出使人信服之安全保障，本件應認有懲罰性賠償金之必要，以嚇阻並促使被告將來建築房屋時可更盡力完善，以保障消費者權益。消保法第51條所定之懲罰性賠償，應包括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再者，被告抗辯本件「商品自傷」部分不適用消保法規定云云，應屬有誤，於我國仍有適用消保法：1、被告片面將商品自傷排除於消保法外，查「按我國學說主張「商品責任不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無非參照德國瑕疵商品責任法第一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本項規定於物之損害之情形，唯當瑕疵產品以外之物受有損害，而該他物依其類型通常係預定公司使用或消費，且被害人亦主要為此等使用者，方適用之」，依此規定，對於物之損害，德國瑕疵商品責任排除商品本身傷害之賠償責任。故消保法第七條商品責任保護之法益，與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相同，以被害人受有「權利」上之損害為限，而「債權」因欠缺公示性，故非消保法商品責任或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從而因債權侵害所生之損害，乃「純粹經濟上之損失」，不得依消保法商品責任請求損害賠償（參見王澤鑑著「商品製造人責任與純粹經濟上損失」)。然按我國消保法第七條與其他諸國之立法例不同，對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未對此設有明文，其本質上又係侵權責任，理當回歸至侵權行為法之規定，而依民法第216條之規定，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解釋上，當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參見朱柏松教授著「消費者保護法論」）。再者，我國並未有德國限制消費者僅能依契約不履行，向其直接契約當事人請求，再由受請求者層層轉向製造者請求，不僅於消費者權益之保護，未見貫徹，而且徒增訟累。從而應認消保法第七條之商品責任上所稱之損害，當包含商品本身之損害在內。再參酌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00號民事判決要旨謂：「按商品製造人生產具有瑕疵之商品，流入市場，成為交易之客體，顯已違反交易安全之義務，苟因此致消費者受有損害，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亦肯定消費者所受損害包括商品本身之損害在內」，以上見解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發回更審）、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建上更(一)字第90號判決（更一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96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所採。本件雙方契約書第29條第1項明揭：「本契約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約定，為有利於買方之解釋」、第23條第2項規定：「有關本預售屋之瑕疵擔保責任，依本契約第17條之約定辦理」、第17條第1項、第5項分別約定：「一、建築結構體：本契約自買方完成交屋日起，……（中略）…除賣方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方或不可抗力因素外，結構部分（如梁柱等等）負責保固15年」、「第一項至第三項之保固期限過後，買方仍得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主張權利」，簡言之，就房屋瑕疵保固部分雙方契約並未排除消保法的適用。被告上開抗辯，已違反消保法第11條及上開契約明定應有利於消費者解釋規定。又承上，被告除了在契約書上保證「負責保固15年」外，還開立「保固承諾書」一紙，其中更承諾房屋結構體「保固25年」（原證17），顯然被告就施工品質自信有高度的科技或專業水準，以此方法取信消費者，卻發生如前所述之重大施工品質瑕疵，並影響樓板承載力，顯然違背消保法第7條保障消費者權益意旨。
　⑹綜上說明，原告依民法第359、360條及不當得利（減少價金
　　部分），暨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包括遲延給付部分）、不
　　完全給付之規定、民法第195條，及消保法第7條、第51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起訴前鑑定費12000元、延遲入住損失56763元、房地價值減損0000000元、慰撫金30萬元(小計為0000000元)、一倍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共0000000元。
　４並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其中165萬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0000000元部分，自綜合辯論意旨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關於原告就其所指稱系爭房屋存在瑕疵之請求損害賠償，應不得適用消保法。援用王澤鑑大法官之見解，認為消保法第7條所規定商品製造者責任之保護客體，應作限制解釋 ，不及於所謂商品自體傷害等經濟上損失(即不包括因商品本身因其缺陷或不具安全性，以致毁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財產上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理由略以：（1)消保法第7條係規定… 旨在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將「財產」一語作限制解釋，不包括「商品自體損害」等純粹經濟上損失在内，與法律文義、體系及目的尚無違背；（2)商品具有缺陷…其缺陷於移轉所有權時既已存在，不能認為出賣人或製造者侵害買受人的所有權，…其保護利益…利益衡量上（應予平衡）…且如將消保法第51條之懲罰性賠償金適用於商品自體傷害之情形，製造者責任將過分擴大；(3)買賣契約對瑕疵所生的損害就其要件、法律效果及消滅時效設有詳細規定，…若認如買受人得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向出賣人請求損害賠償，則民法關於買賣所設之規定將成為具文；（4)(依各國立法例），產品責任的保護對象不包括「商品自身損害」在内，故限縮消保法第七條「財產」之定義而排除「商品自體損害」之適用，符合比較法上商品責任之發展趨勢。從而，消保法第7 條第2項之規範，企業經營者應對「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 、健康、財產』之可能」之情事負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須以「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並導致消費者受有損害」為其前提，至於「商品本身因瑕疵存在而致價值有所貶損」乙節，非屬消保法第7條之規範範圍。承上所述，本件原告所受損害者應僅限於系爭房屋(財產）本身之瑕疵，已經雙方洽商及時修復補正，故原告並無「生命、身體、健康」等其他法益受損，被告僅須依照民法有關瑕疵擔保之規定負其責任，而無須依照消保法第7條、第51條之規定負責，否則民法有關出賣人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將因消保法之制定而形同具文，絕非消保法之立法本意。
　２被告執行修補之時程如下：110年10月12日原告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被告在場人員並向原告說明維修處理原則。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根據現場會勘觀察，江翠本建案26號4樓樓板明顯有裂缝，依據遠雄所提供SGS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報告，混凝土抗壓強度符合混凝結構設計規範，所以研判混凝土強度無缺陷之疑慮。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承上所述，被告就原告所指稱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兩造合意修補完成，被告否認系爭房屋產生不明揮發物之空氣污染，損及原告之健康，並否認系爭房屋經修繕後造成價值減損。此外，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之請求不應准許。
　３依本院囑託鑑定人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所做成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十七）鑑字第0102號鑑定報告書第8頁明載：㈠鑑定要旨2「…參酌現況平頂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梁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研判房屋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㈡鑑定要旨3「參酌現況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梁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研判無須再行補強」。原告所提原證28「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以下簡稱估價指引）所稱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在解釋上其發生事件及原因為：㈠估價客體之建物存在特定事件或原因：包括但不限於建物傾斜、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混凝土含爐渣成分、鋼筋輻射量過高、建物漏水無法完全修復、凶宅、受污染土地等瑕疵事項（詳「估價指引」第1頁名詞定義）。㈡估價客體之建物必須進行瑕疵價值減損之定義：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額之「污名價值減損」，參酌原證28「估價指引」第2頁下方對於污名價值減損之定義為：在概念上類同於「交易性貶值」，指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則系爭房屋瑕疵之修繕補正，除了參與修繕之少數相關人員知悉，已非公開之事實，不具有「社會大眾得以共聞共見之污名狀態」之外貌，且房屋修繕亦非傳統習俗上之禁忌事由；而系爭房屋經修繕後經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認為其結構無安全疑慮，無須再行補強，其保固之功能更強，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故系爭房屋再經估價或將來交易時，實不存在任何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或交易性貶值之情狀。從而，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0786號函復本院稱：「…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價值是會造成汙名價值減損…，為00000000元（土地價格）×9%＝954720元」，未斟酌「系爭建物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被毀損物所殘餘的貶值」之事由，亦未交代其認定價值減損所依據之理由，係嚴重誤解「原證28估價指引」之規範緣由與事由，且造成本事件就瑕疵修復所生爭執之「損害-填補」判斷之比例失衡，實不可採。按鑑定為輔助法院判斷能力之證據方法，得為鑑定之事項包括法院所不知之法規及經驗，及就具體事實適用經驗法則所得之事實判斷，為通說之見解；又依實務向來見解，法院就鑑定人鑑定意見可採與否，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後定其取捨，法院不應將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亦有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可稽（被證10）。被告據此主張台北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0786號函對於「原證28估價指引」有所誤解，而為錯誤之論斷」，應由本院依職權認定事實，排除鑑定人之上揭函件之意見。
　４原告所提相關判決所涉之事實與本件兩造爭執之事實相差甚遠，應不得比附援引，說明如下：
　⑴原證13-1至原證13-3判決：上揭判決皆基於同一事實之審理判斷，最終事實審法院所認定之事實為「…堪認系爭大樓（即東勢王朝一期）之施工確有違背上述建築技術成規之情事，且施工瑕疵確與系爭大樓瞬間倒塌，有相當因果關係。故系爭大樓既有上開違背當時之建築技術成規之施工瑕疵，有致生公共危險之潛在可能性，則系爭大樓在離開上訴人頌楊營造公司控制時，已存在製造上之瑕疵，堪以認定…」（詳原證13-2判決第673行至678行）。但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存在瑕疵，為個別之物之瑕疵，且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整棟大樓結構毫無影響，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故完全不存在公共危險。又上揭原證13-2判決並稱：「…本院斟酌：⑴美國法例上算定懲罰性賠償金額度時，通當考量加害人行為之性質、加害人所為危害之性質及程度、加害人之財力，以及加害人惡意行為所得之利益額等標準。然本件尚無嚴重偷工減料，惡性謀取暴利情事。依前所述，本件將商品（房屋）本身損害，列為企業經營者賭償之範圍內，業已擴大消費者之求償範圍。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目的在於使企業經營者受到適當之制裁，及必要程度之嚇阻，並非藉此制度增加消費者之受償金額。我國商品責任保險制度尚未建立，如課以鉅額懲罰性賠償金，可能使企業經營者因一次求償而破產倒閉，相對而言，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並非適宜等情。認原審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核減為損害額之0.4倍，尚屬允當。…」（詳原證13-2判決第783至795行）。但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之瑕疵，應屬個案，毫無加害之惡意可言；且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即時修繕補正完成，不存在危害及謀取暴利之情事，實不應再由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被告公司。
　⑵原證14-1至原證14-2判決：在原證14-1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論斷：「…然我國城市中以玻璃帷幕作為外牆之建物甚多，濟弘公司既採用強化玻璃作為系爭建物之帷幕外牆，本應更注意玻璃之品質及施工方式，避免玻璃有支撐不均勻、受力不均之情形發生；系爭建物於天候良好之情形下仍有多次玻璃破裂掉落之情形，於現今社會中實屬罕見，自難認濟弘公司興建系爭建物採用之帷幕玻璃品質及其安裝施工方式，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從而，管委會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濟弘公司賠償區分所有權人所受之損失，自非無據…」（原證14-1判決第16頁第17行以下），此「濟弘公寓大廈外牆帷幕玻璃大幅脫落之情況，大樓管委會以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全面修補」之事實，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瑕疵係屬個案，且以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大不相同。且原證14-1判決並未命建商負懲罰性賠償之義務，則對照本件原告誤用法律規範而加倍請求賠償金額，實有不當。
　⑶原證15判決：所涉為奧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之奧迪汽車缺少行人偵測功能系統所生商品價格損失之事實，乃「欠缺品質商品廣泛流入消費巿場，造成眾多消費者遭受侵害」之事實，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之瑕疵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整棟大樓結構毫無影響，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之事實完全不同，應適用不同之法律規範。
　⑷原證21判決：所涉事實為「岱嵐I-LAND公寓大廈公設-共用部分遲延移交之爭執」，該判決明載「…實則被上訴人主張受有財產損害，係指上訴人遲延交付共用部分，導致其等無法使用共用部分及公共設施，使用利益受損而言（見本院卷㈠第183頁、卷㈡第99頁）。惟依學者之見解，物之使用可能性本身是一種非財產上損害，因不能使用造成的不方便、不愉快，係屬非得以金錢計算的不利益，須物之不能使用具體實現於財產上損害時，始得請求損害賠償（見王澤鑑著《損害賠償》，2018年8月版第212頁），可資贊同。則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遲延交付共用部分所導致無法使用公共設施之不利益，如未具體實現於財産上之損害，依前開說明，即不得請求損害賠償…」（原證21判決第8頁第24行開始），因該判決所載請求權人未具體舉證所受損害，僅獲百分之一之勝訴（詳該判決主文第二項關於訴訟費用負擔）。原證21判決所涉事實為與本件訴訟所涉之事實差異太大，無參考之價值，不待贄述。
　⑸原證22判決：所涉事實為「關渡大國」房屋工程興建時之鄰房損失問題，即建商施工時造成鄰房樑柱扭曲、房屋傾斜、龜裂滲水等受侵害之狀態應如何賠償之問題，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⑹原證23、原證24判決：皆為企業不法製造商品行為之所造成社會集體消費糾紛，所涉「不良或惡質商品廣泛流入消費市場，造成眾多消費者身體健康遭受侵害」之事實（兩案件原超訴者皆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與本件訴訟所涉「系爭房屋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完全不同，應適用不同之規範。
　⑺原證29判決：所涉為「所買受之房屋傾斜，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⑻原證30判決：所涉為「原來屬於社區大廈之部分公設及開放空間之圍牆為違章違築遭拆除，導致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在使用上之價格減損，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太，故無參考之價值。
　⑼原證31判決：所涉為「鄰損事件所造成之房屋傾斜，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繕，仍無法排除被毀損物之貶值」事實，與本件「系爭房屋為個別單純之物之瑕疵擔保，且已經修繕補正完成，顯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排除物之毀損」事實，差異太大，故無參考之價值。
　５系爭房屋之瑕疵既已經依兩造同意之方式修繕完成，不影響整棟建物之結構，則系爭房屋實不存在價值、通常效用、約定效用滅失或減少之狀態，與上揭原告所提出判決所涉之事實有顯著差別，原告之請求為過大主張。系爭房屋之瑕疵修復，為基於兩造買賣契約關係所發生個別的物之瑕疵擔保問題，係個別的買賣物之修繕補正之法律事實，除了參與修繕之少數相關人員知悉，存在於特定房屋內，並無公開，不具有「社會大眾得以共聞共見之污名狀態」之外貌，且房屋修繕亦非傳統習俗上之禁忌污名事項，未來在成屋交易時，並非必須揭漏之事項，有內政部112年6月公佈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附件一「房屋現況確認書」，所列明應揭露事項並不含「房屋曾經修繕完成」之事項可稽（被證11)。系爭房屋之補正修繕為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經排除物之毀損部分，不會發生交易性之貶值。又系爭房屋之瑕疵，並非以下之類型：包括但不限於建物傾斜、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混凝土含爐渣成分、鋼筋輻射量過高、建物漏水無法完全修復、凶宅、受污染土地等瑕疵事項（參原證28第l頁名詞定義之二）。承上所述，系爭房屋之瑕疵修繕所造成之損害應只限於建物之價值，土地部分之價值確實不受汙名價值減損之影響，原告就土地價值減損之請求應無理由；且兩造爭執之適用，應止於民法上物之瑕疵擔保之規範，被告就系爭房屋之興建與販賣皆無惡意、房屋瑕疵所造成之損害僅止於原告個人（而非社會大眾），被告亦未因此謀取不正當之暴利。又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在嚇阻企業經營者在製造或販賣商品之不當或惡意行為，被告公司既然在個別買賣物之瑕疵發現後，即刻以原告同意之方式進行房屋修繕，實非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制裁之對象。退萬步言，原告主張一倍之懲罰性賠償金為過大主張，無端加劇賠償金頷，完全抹煞被告在瑕疵修繕補正之積極態度與負責做法，其請求應不可採。
　６就原告請求租金56763元，並就此金額加倍請求之抗辯：原告所提租賃契約（原證18)租期為108年8月25日至109年8月24日，所提出之管理費收據（原證19)為109年7月之收據。惟系爭房屋係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後進行修繕補正，故上開證物與本訴訟事件爭執事實無關，被告否認原告在系爭房屋交屋後受有給付租金之損害。
　７就原告請求精神上損害30萬元，並就此金額加倍請求之抗辯：系爭房屋交屋後發現天花板存在瑕疵，被告公司工務人員即刻會同原告，在「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參予，進行會勘，做成決議，以原告同意之方式進行修繕，被告公司工作人員從110年11月5日開始進入系爭房屋施作修補工程，於同年月22日即完成驗收。被告公司完全順從原告之意思，急速將損害修補，實未進一步造成原告精神上之損害。又被告先前提出行政院所公布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111年9月l日答辯（二）狀附件1)，並就被證8會勘會議記錄所載之事項說明如後：依上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第2條所列標準，甲醛(HCHO)之標準值為一小時值0.08ppm；TVOC（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其成份詳第3條第五項）之標準值為一小時值0.56ppm。依原告所委請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人員於110年12月6日在系爭房屋會勘所作成之紀錄載：「2.委由協會檢測共6＋1處，坪項示意…檢測點位置及成果（位置）l、2、3、4、6、7甲醛＜0.01ppm，TVOC＜0.01mg/m³；（位置）5甲醛＜0.01ppm，TVOC＝0.04mg/m³檢測採量 測3分鐘讀數」。承上所述，現場檢測值低於上揭「室內空氣品質標準」1小時內之標準值，應無原告所稱室內存有空污之問題。又鑑定人之鑑定報告書亦未提及系爭房屋室內有空污存在，則原告所稱健康受有影響，進而請求精神賠償，並無依據。退萬步言，此未基於具體事實之請求亦屬過高且不合理，應予駁回。
　８原告已自認系爭房屋內部不存在空污，並提出檢測文件佐證，故原告應不得就固定之事實再為爭執及請求，說明如下：原告於111年9月l日之準備書狀表示「…經原告當事人表示，因原本舊的租屋處租約已到期而有入住房屋需求，故於111年5月12日已聘請妙健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來檢測室內甲醛，並製有報告一份（原證7)嗣後並委請該公司進行全戶除甲醛及汙染治理，於111年5月16日完成（原證8)，故此部分關於原告主張修補材料有持續散發室內空污可能發生損害健康部分，原告不聲請鑑定」。原告委請妙健環境科技公司進行系爭房屋全戶除甲醛及污染治理，原證8顯示系爭房屋內空氣檢測數值皆在標準內，則原告支出33468元完成其所稱之室內空氣除污工作，係透過現代修復技術進行修復，已經排除被毀損物殘餘之貶值，就此部分無交易性貶值，不存在污名價值減損之問題。
　９被告依原告要求，並經原告確認使用綠建材EPOXY塗料（被證8第1項），塗於被證7最後1頁所示之天花板，該塗料如附件2相片所示，係環氧樹脂面漆，依建材市場常見之說明：「環氧面漆：是一種雙組份聚醯胺固化防腐塗料，漆膜常溫自干，具有非常好的物理化學特性。環氧面漆塗層顏色多樣，具有非常好的裝飾性，漆膜耐腐蝕、耐溶劑性強，環氧防腐面漆主要適用於室内環境使用，不宜用於室外塗裝」，其中該塗料主劑與硬化劑之比例為6：1，係合於標準比例之產品，以市場上合格之產品塗料加以粉刷天花板，在數日空氣流通後，即可產生養護之效果，不生室內空氣汙染。依台塑企業關於建築裝修EPOXY之規範（被證14），其中4.6之l載EPOXY塗料塗完後，其養護天數為7天，則被告在110年12月6日塗滿已修補之部分後，超過7天即完成養護，原告聲稱養護需時1個月，並無依據，被告否認之。承上所述，鑑定報告第7頁關於「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主劑與硬化劑為6：1未經查證之質疑」係對市場上特定產品品質之非合理質疑（廠商已經調好之塗料如何去檢視比例），其判斷為錯誤；又就「系爭建物內甲醛濃度是否符合標準值」為自行揣測，鑑定人之判斷違背原告自己提出原證8室內不存在空污之固定事實，其論述亦有錯誤。從而，系爭房屋之瑕疵已經修復完成，對於結構毫無損及，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內之空污並不存在，顯有誇大「室內健康品質」、「房屋恆久性品質」、「環境永續品質」之欠缺，其請求不應允准。
　10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之事實
　１原告於108年4月6日向被告訂購遠雄江翠預售屋建案一間，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110年10月12日原告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
　　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
　　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
　　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
　　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根據現場
　　會勘觀察，江翠本建案26號4樓樓板明顯有裂缝，依據遠雄
　　所提供SGS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報告，混凝土抗壓強度
　　符合混凝結構設計規範，所以研判混凝土強度無缺陷之疑慮
　　。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
　　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
　　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
　　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
　　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
　　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
　　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
　　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
　　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
　　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
　　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
　　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
　　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
　　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
　　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
　　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
　　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
　　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
　　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
　　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
　　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
　　「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
　　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
　　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
　　，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
　　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
　２原告於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
　　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
五、兩造之爭點：
　１原告主張：原告於起訴前委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初步鑑定，支出12000元（原證16），請求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經修補完成後會產生不明揮發物之空氣污染損及原告健康，因而延誤入住，產生租金、管理費損失共56763元，請求被告賠償，是否有理由?
　３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修補完成，仍有房地價值之減損，請求被告賠償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４原告主張：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術脂漆料，用於封閉室內，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使原告對於居住安寧、健康權顯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及擔憂，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2條第2項、第360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慰撫金30萬元，是否有理由?
　５原告主張：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
　　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
　　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１系爭房屋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原告開始進行屋內裝潢時，竟發現客廳、書房及主臥室外廊道等處之天花板混凝土有嚴重脆化鬆動不牢固之缺失，明顯施工品質有瑕疵，且可能影響樓層結構承載力，經通知被告現場工地負責人前來查看，判斷確實有施工瑕疵而須進行緊急補強。原告先墊付費用12000元，聘請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勘查結論記載「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縫，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等等，核屬證明損害必要費用，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予准許。
　２原告請求被告賠償3個月又13日(110年9月2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即被告修補後加計1個月工程養護日)之租金與管理費共56763元等情。經查，原告於110年10月12日致電被告公司表達「系爭房屋天花板裝潢時角材無法固定」之情事。110年10月13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及廠商共同會勘，110年10月14日原告會同被告工務所人員、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理事長現場會勘，並作成建築物樓板裂縫檢測，檢查說明内載「研判頂板裂縫應該是灌漿時未做好養護，或水化收縮與乾縮產生裂縫，此裂縫必須做適當補強，以免頂板減輕承載應力。綜觀本建築物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如房屋所有人對建屋安全性有疑慮，建議房屋所有人跟遠雄建設協商解決方法」。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0月27日原告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内載關於現場檢查頂板所使用之補強材料為「合袼」、修繕平整度檢查為「大致平整」、所貼碳纖維層數為「XY軸貼法」及其附著性能「合格」，並且在現場利用空鼓棒敲擊「無空鼓情形」，故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並在現場作成會議記錄（被證8)。以上修補過程，可知原告於110年10月12日將天花板有瑕疵之事告知被告，被告於110年10月13、14日會勘，知悉系爭房屋頂板裂缝，明顯是施工品質有所瑕疵，評估對整棟大樓應無影響結構安全，但對5樓樓板結構承載力有影響，建議必須做補強施工等情，於110年10月15至21日被告原有意即刻進行修繕，惟原告態度前後不一，被告公司依其指示數度停工復工。110年10月22日被告工程師於當天下午2點與原告相約取得系爭房屋之房卡，下午2點半再次進入屋内進行前置清潔作業，原告於下午4點27分再以MAIL通知停工。110年11月1日被告公司復函予原告（被證5)，並提出「頂版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施作說明。110年11月4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作成會議記錄，決定依被證六之附件方式辦理，並於次日進行施作。110年11月5日被告及遠雄營造公司開始進場施作。110年11月22日被告會同原告及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遠雄營造公司相關人員在現場進行會勘，由原告所委任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作成會議記錄（被證7)，檢測確認「補強檢測為合格」。110年12月6日應原告要求，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被告依原告要求，並經原告確認使用綠建材EPOXY塗料（被證8第1項），EPOXY塗料塗完後，其養護天數為7天(見卷三第66頁)，即到110年12月13日止。原告請求賠償110年9月2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之租金、管理費損失，惟查，原告原本計畫係於110年9月29日至110年11月30日裝潢，此見原證38可稽，本來就是預計2個月裝潢，所以此2個月期間，原告就是在外租屋，本來就預計有租金支出，此2個月不能算入被告延遲交屋所造成之損害，所以3個月13日應扣掉2個月，而剩1個月13日，而110年12月6日被告以綠建材EPOXY白色塗料塗滿已經修補之部分，其養護天數為7天，即到110年12月13日止，此七天應予扣除，原告主張養護天數為1個月，並無證據證明，是自110年12月14日起至111年1月6日止，共24日，原告可以請求此期間之租金、管理費損失。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租賃契約（原證18)租期為108年8月25日至109年8月24日，所提出之管理費收據（原證19)為109年7月之收據，而系爭房屋係於110年9月24日交屋後進行修繕補正，故上開證物與本訴訟事件爭執事實無關，被告否認原告在系爭房屋交屋後受有給付租金之損害等語。惟查，原告係依據前租約繼續承租，並未訂立新租約，並提出自110年9月25日起至111年4月25日止按月15500元之轉帳交易結果(原證39，見卷二第335頁至349頁)，及原告向房東表示延至111年5月份才能搬家之對話截圖(原證40，見卷二第351頁)，堪信原告確實在外租屋至111年5月才搬家。依據每月15500元計算，24日之租金為12340元(15500/30x24=12340)，又租屋管理費每月1033元，有管理費收據可證（原證19），則24日管理費為826元(1033/30x24=826)。小計租金與管理費損失為13166元(12340+826=13166)。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３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修補完成，仍有房地價值之減損，請求被告賠償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本院將系爭房屋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下列事項：【修復後，房屋交易價值有無減損，如有，減損金額為多少（僅就房屋部分之價值）？】鑑定報告稱：瑕疵價值減損：係指不動產受到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含「修繕補強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本案鑑定係探討「樓板裂縫修復後，房屋交易價值有無減損」，有關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括「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及「樓板裂縫修復後之污名價值減損」。承上，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樓板裂縫修復後之污名價值減損。因依前述，鑑定會勘紀錄表之記載，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以「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修繕補強，其修繕補強之費用是由被告支付。那麼，樓板裂縫之修繕補強費用可以扣除。因此，可知：系爭房屋樓板裂縫修復後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污名價值減損。而「瑕疵價值減損」與「修繕費用」及「污名價值減損」之關係如下：正常情形：合理交易價值；發生瑕疵：合理交易價值＋瑕疵價值減損；進行修繕＝修繕前合理交易價值＋修繕費用＋恐未完全修復（恐未完全修復部分，需由建築師專業判斷）；修繕完成：修繕後合理交易價值＋污名價值減損。因本鑑定案之修繕費用是由被告自行吸收，故不再考慮本案樓板裂縫之修復費用。依一般建築工程實務，無論是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補強修繕施工，施工單位與監造單位缺一不可，施工單位負責施工品質，監造單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負責施工中之施工品質查證，例如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A主劑與B硬化劑，主劑：硬化劑＝6：1，兩者之比例是否正確，應由監造單位（或第三方）品質查證；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料文件。本案補強修繕施工完成後，雖已由被告施作碳纖維網與EPOXY複合材補強，並經「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現場檢測該補強檢測-合格。但因欠缺監造單位（或第三方）負責施工中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此即為樓板補強修繕施工過程之瑕疵。依前述，今日即便施工單位盡力於樓板補強修繕之施工作業，也持有「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現場檢測該補強檢測之合格證明，但因施工過程各個節點欠缺監造單位（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第三方）對施工品質之查證工作，如環氧樹脂面漆施工時，A主劑與B硬化劑，主劑：硬化劑＝6：1，兩者之比例是否正確，應由監造單位（或第三方）品質查證；但本案施工過程卻未見監造單位（或第三方）之相關查證資料文件。研判會有「恐未完全修復」之處，即在樓板裂縫修繕補強後恐會存在污名價值減損。又依前述委託樓板補強修繕工程完工後曾委託「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甲醛與TVOC含量，檢測平頂7處位置3分鐘讀數，7處甲醛體積濃度均＜0.01ppm；6處TVOC體積濃度有6處＜0.01mg/m³、l處＝0.04mg/m³。但經查「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規定檢測『甲醛』與『TVOC』標準值係為一小時值。顯示「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甲醛與TVOC含量是否準確，尚有疑慮。依系爭房屋整體外觀、內部陳設、屋齡、屋內空間及屋內現況體驗等及參酌原證二、三照片、原證四、五照片、被證六、七、八資料、法院112.5.22.來函檢附之照片等等與一般房產交易價值實務，研判影響「房地產交易價值」與「本鑑定案樓頂板修繕補強之施工作業造成之污名價值減損」各項子房屋價值組成因子之權重比例與影響權重經對偶分析如下：

房屋價值組成因子 分配權重 影響權重 備註說明 外觀造型與美感 5% ±0%  空間使用機能 10% -2% 室內淨高減損 採光通風與日照 5% ±0%  整棟結構安全 23% ±0%  樓板是否瑕疵 12% -3% 欠缺監造單位查證工作 消防安全 5% ±0%  電器安全 5% ±0%  逃生避難安全 5% ±0%  室內健康品質 5% -1%  設施設備品質 5% ±0%  房屋恆久性品質 10% -2%  環境永續品質 10% -1%  共計 100% -9%  

　　本案鑑定要旨之減損金額說明係僅就房屋部分之價值來估算，查兩造系訂定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之『房屋』買賣契約價金為0000000元，故本案房屋交易價值減損值＝0000000元×9%＝636480元。
　　本院就系爭房屋頂板之裂縫修復後，是否會減損基地交易價值，再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補充鑑定，該公會以113年4月9日113(十七)鑑字第786號函回覆：（一）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參、注意事項，九、房地價值拆分：1.房地結合體之瑕疵價值減損評估，除委託人特別要求或市場交易習慣特殊等原因外，無須拆分土地價值與建物價值。2.若瑕疵問題僅存在於建物，瑕疵價值減損並不以建物價值為限，但須注意瑕疵價值減損超過建物價值之合理性；如瑕疵問題僅存在於土地者，亦同。㈡本案契約土地價款為00000000元。本案契約房屋價款為0000000元。㈢本會【113年1月11日（113）（十七）鑑字第102號鑑定報告書，就坐落新北市○○區○○○路00號4樓頂板之裂縫經修復後，認房屋有污名價值減損636480元（計算式：0000000元×9%＝636480元）。】；承前述，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研判對於房屋坐落之「基地價值」是會造成污名價值減損。㈣「基地價值」造成污名價值減損之金額＝00000000元×9%＝954720元。（見卷二第219頁），以上房屋與基地，交易價值減少共0000000元(636480+954720=0000000)。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房地交易價值減少00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４原告主張：原告買受新屋卻遇到頂板有裂縫，如此重大瑕疵，有安全危害隱憂，又被告於修補工程所使用的環氧樹脂漆料，用於封閉室內，有揮發性有毒物質的疑慮，使原告對於居住安寧、健康權顯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及擔憂，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2條第2項、第360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慰撫金30萬元，是否有理由?經查，系爭房屋經被告修補後，既經「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驗協會」檢測：補強檢測-合格，再參酌現況平頂並無混凝土再掉落或鋼筋裸露之情形，亦未發現樑柱結構桿件有不良或損害之情形，因此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研判房屋之結構應無安全疑慮，系爭房屋既經修補，安全無虞，原告自無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情事。又原告陳明其延至111年5月份才搬至系爭房屋(見原證40)，已是距離塗漆時(110年12月6日)快半年，原告又未提出上開漆料具有揮發性有毒物質之證據，自難認定上開漆料會損害原告之健康權。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５原告主張：被告為企業經營者，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
　　條規定，以被告交付之房屋顯然有「施工過程品管欠佳」之
　　過失，請求損害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惟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於第2章「消費者權益」之第1節「健康與安全保障」，佐以消保法第1條明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可見上開規定旨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具備安全性與衛生性，以保護消費者從事消費活動時，其自身之安全及固有財產，不致因所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不具備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受到危害。至商品因本身缺陷或不具安全性，致毀損、滅失或不堪使用而生之財產上損失，與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保障並無直接關係，消費者得依民法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等規定請求賠償，應不在消保法第7條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是以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51條規定，主張被告應賠償原告損害額一倍之懲罰性賠償金，難認有據。
　６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起訴前鑑定費12000元、租金、管理費損失13166元、房地交易價值減損0000000元，共0000000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0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6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